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145號

原      告  陳林翠華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清進律師

複  代理人  洪孟歆律師

被      告  黃進春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樹旺律師

            莊志成律師

            黃炳飛律師

被      告  黃素玉 

            林黃素嬌

            黃素芳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建榮律師

複  代理人  蔡皇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

年9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黃素玉、林黃素嬌、黃素芳應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

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黃進春後，被告黃進春再將如附表所示土

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指定之陳志焜。

訴訟費用由被告黃進春負擔二分之一，餘由被告黃素玉、林黃素

嬌、黃素芳連帶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黃木貴於民國73年11月22日與被告黃進春簽訂不動產

買賣契約書（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約定由黃木貴將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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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面積2767平方公尺，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書誤繕為0.33

16公頃即3316平方公尺，下稱237地號土地）權利範圍5265

分之620，及北安段二小段237-1地號土地（系爭土地買賣契

約記載面積0.0549公頃即549平方公尺，嗣該土地面積於75

年9月22日更正為548平方公尺，下稱原237-1地號土地）權

利範圍5265分之620，以新臺幣（下同）906萬6,000元出售

黃進春，並應於上開土地分割後一週內移轉所有權登記與黃

進春，黃進春則於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成立時，先交付黃木貴

定金300萬元。嗣黃木貴與原237-1地號土地其他共有人於75

年1月6日共同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下稱系爭土地使用權

同意書）與黃進春，供其就「大直翰林園」建案（下稱系爭

建案）申請建造執照興建房屋使用，復於75年2月5日黃進春

以起造人名義領得建造執照後，於75年2月15日將原237-1地

號土地點交黃進春使用，並收取黃進春給付之點交款426萬

6,000元，黃進春則自75年6月23日起，在原237-1地號土地

及所相鄰坐落北安段二小段234地號土地（下稱234地號土

地）上興建12戶集合住宅，於76年8月13日竣工，並於76年9

月12日領得使用執照。又黃進春於77年5月28日付清尾款180

萬元與黃木貴，並於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上記載「共有物分割

尚未完成，仍須協助辦妥為止」等語後，將其就系爭建案所

興建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建

物）暨坐落基地持分出賣原告，然為節省稅賦，先以合夥興

建系爭建案之訴外人莊淑惠名義，於77年8月10日與原告簽

訂「大直翰林園」合約書（下稱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約定

由原告以總價810萬元向莊淑惠購買系爭建物及所坐落原237

-1地號土地暨23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復於95年10月8日在系

爭預購房地契約立契約書人乙方簽章欄後方空白處以手寫方

式所載「本件房地買賣實際賣主為黃進春先生，今雙方再確

認黃進春先生有義務將持分土地過戶給買主陳林翠華或買主

之兒子陳志焜，買主取得土地後，有付清尾款之義務」約定

條款（下稱系爭約款）之立協議人欄位簽名，乃屬與莊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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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負擔移轉前揭土地應有部分義務之併存的債務承擔，或

屬不標明原因而約定由黃進春負擔債務之債務拘束契約，黃

進春依上開約款即負有原237-1地號土地及234地號土地應有

部分移轉登記予原告或原告之子陳志焜之義務，而陳志焜對

黃進春取得直接請求給付之權利，並已明確表示欲享受此項

直接請求權，則系爭約款對陳志焜即屬利益第三人約款，待

原告或陳志焜取得土地後，原告方有付清尾款400萬元之義

務。

　㈡惟因237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遲未分割，經共有人之

一即訴外人陳永昌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下稱系爭另訴）

後，本院於93年5月31日以83年度重訴字第94號判決（下稱

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將237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

分割確定在案，黃木貴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取得原23

7-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9945之所有權。然臺北市政府

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下稱土開總隊）未待原237-1地號土

地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辦理分割登記，逕於104年7月6

日先行將該筆土地分割出面積379平方公尺之北安段二小段2

37-1地號土地（下稱237-1地號土地）及面積169平方公尺之

北安段二小段237-12地號土地（下稱237-12地號土地），並

由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下稱中山地政所）辦竣逕為分割

登記，致原237-1地號土地難以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辦

理分割登記，中山地政所遂函請土開總隊於110年5月14日撤

銷上開土地分割，待中山地政所就原237-1地號土地辦理判

決合併、面積更正及判決分割登記後再行分割，故原237-1

地號土地於110年6月29日始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割，

並於110年6月30日改編地號為237-19地號，土開總隊復於11

0年8月20日就該地號土地逕為分割成現今面積379平方公尺

之北安段二小段237-19地號土地（下稱237-19地號土地），

及面積169平方公尺之北安段二小段237-23地號土地（下稱2

37-23地號土地），故黃木貴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應

分得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均為1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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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9945之所有權，並於105年5月2日黃木貴死亡後，由其繼

承人即被告黃素玉、林黃素嬌、黃素芳（下稱黃素玉等三

人）公同共有。嗣黃素玉等三人為抵繳遺產稅及地價稅，將

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萬分之0000000移轉登記予中

華民國、權利範圍1000萬分之998403移轉登記予臺北市，故

黃素玉等三人於111年5月12日登記為237-19地號土地權利範

圍公同共有1萬分之9945，及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

共有100萬分之759212之所有權人。

　㈢又原告向黃進春所購買並於80年4月29日登記為陳志焜所有

之系爭建物，係坐落在原237-1地號土地改編地號為237-19

後再分割出之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且系爭建

物專有部分占所在門牌號碼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9巷建物全

體專有部分之比例為183793分之23296，故原告依系爭預購

房地契約得請求黃進春移轉登記237-19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

萬分之1261（計算式：1萬分之9945×183793分之23296＝1萬

分之1261，小數點以下第五位四捨五入）及237-23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1萬分之962（計算式：100萬分之759212×183793分

之23296＝1萬分之962，小數點以下第五位四捨五入）之所

有權。而黃進春明知黃木貴業經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取得

原237-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且原237-1地號土地於黃木貴死

亡後已分割成現今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並因

繼承而由黃素玉等三人公同共有黃木貴之應有部分，竟怠於

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所繼承上開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

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黃進春，原告自得類推適用民法

第242條規定，並依同法第1148條、第348條第1項規定及系

爭土地買賣契約，代位黃進春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公同共有

237-19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1261及237-23地號土地權

利範圍1萬分之962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後，再先位依

民法第348條第1項、第269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約款，請求黃

進春將上開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

登記予陳志焜；倘認系爭約款非屬利益第三人約款，因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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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依系爭約款對原告負有給付義務，原告仍得備位依民法第

348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約款，請求黃進春將該等土地應有部

分移轉登記予自己。

　㈣爰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及依第269條第1項、第348條第1

項、第1148條規定、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系爭約款，提起本

件訴訟。並為先位聲明：⒈黃素玉等三人應將公同共有如附

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後，黃進春再將如附

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指定之陳志焜、⒉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備位聲明：⒈黃素玉等三人應將

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後，黃

進春再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⒉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黃進春則以：黃進春就系爭建案之房屋興建工程係與黃木貴

、莊淑惠之父即訴外人莊文德等多人共同投資，故黃進春於

系爭建案預售時，即與莊文德約定依其投資比例所得享有之

權利，將系爭建物及坐落基地交由莊文德出售，由莊文德取

得價金，莊文德遂以莊淑惠名義出售系爭建物及坐落基地，

並由莊淑惠與原告簽訂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約定原告以總價

810萬元向莊淑惠購買系爭建物及所坐落原237-1地號暨234

地號土地應有部分。而黃進春雖於系爭約款之立協議人欄簽

名，然系爭約款乃原告預先書立後，要求不諳法律及未完全

明瞭其法律效力之黃進春簽署，性質上僅屬要約，尚待原告

在立協議人欄簽名為承諾之意思表示，惟迄至103年間仍未

見原告就此要約表示承諾，依民法第156條及第157條規定，

應認系爭約款之要約已失其拘束力，雙方未成立系爭約款之

協議；再觀系爭約款文義，顯係將莊淑惠依系爭預購房地契

約所享有收受買賣價金之權利及負擔移轉土地應有部分之義

務均由黃進春概括承受，卻未經莊淑惠同意，亦與民法第30

5條規定之概括承受未合，依法自不生效力；況伊於95年10

月8日簽署系爭約款後，迄今已逾15年，依民法第125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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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原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此外，系爭預購房地

契約之買賣標的為系爭建物及坐落基地，然237-23地號土地

為道路用地，並非系爭建物坐落土地或屬系爭建案之基地範

圍，則原告請求移轉登記237-2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顯無理

由，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黃素玉等三人則以：自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七條、第十條第

②項及第③項約定觀之，係將土地點交與所有權移轉登記分

為二事，各有不同付款規定及條件，雖約定待買賣之共有土

地分割完成後再行點交，惟黃木貴業於75年2月15日將土地

點交與黃進春，同時收取黃進春給付之價款426萬6,000元，

足證黃木貴已履行土地點交義務；而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十

條第③項有關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部分，除無共有土地分割

完成後再移轉所有權登記之約定外，並有約定待黃木貴將相

關證件交付與黃進春辦理過戶登記完成時，黃進春方有付清

尾款之義務，黃進春既於77年5月28日付清尾款180萬元與黃

木貴，並在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最末處記載「77.5.28收價款

新台幣壹佰捌拾萬元正，共有物分割尚未完成仍須協助辦妥

為止」等語，未再提及交付證件一事，依經驗法則可認黃木

貴應已交付土地過戶證件與黃進春，再佐以系爭土地買賣契

約第八條約定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辦理及費用均由黃進春

主導，及黃進春在系爭另訴擔任陳永昌之訴訟代理人，俾自

己掌握土地分割事宜，暨黃進春已在黃木貴點交之土地上興

建系爭建案出售等情，益徵完成共有土地分割登記之義務人

實為黃進春，黃木貴僅負協助義務而非主要義務，是黃木貴

與黃進春間並無土地分割登記履行完畢，始能請求辦理所有

權移轉登記之約定，則黃進春於73年11月22日簽訂系爭土地

買賣契約後，至遲於74年11月22日即得請求黃木貴就買賣土

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故黃進春之請求權顯已罹於時效而

消滅，原告所提代位之訴自無理由。又黃進春自黃木貴點交

買賣土地時起，即得在取得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前先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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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興建房屋出售圖利，黃木貴則無法再使用土地，依系爭

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在土地點交後之相關稅賦應由黃

進春負擔，始符合利益衡平、誠信原則及民法第373條規定

之危險負擔移轉法則，且為黃進春所明知，黃木貴就此亦無

告知義務，詎黃進春從未繳納其應負擔之地價稅，亦不曾主

動詢問地價稅金額及請求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期間均

係由黃木貴及黃素玉等三人以土地買賣所得價金負擔地價

稅，則黃進春除違反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外，亦顯

悖於利益衡平及誠信原則，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前段

約定，黃素玉等三人於111年9月14日委請律師寄發存證信函

（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以黃進春違反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

四條約定為由，通知黃進春解除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並沒收價

金，復於本件訴訟進行中再以民事答辯九狀為相同之表示，

即生解除契約之效力；況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約

定，黃素玉等三人亦得反悔不賣，無違反誠信及信賴保護原

則，並於112年12月8日當庭以書狀向黃進春為解除系爭土地

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則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既經黃素玉等三

人合法解除，黃進春對黃素玉等三人即無何權利可由原告代

位行使。另原告與黃進春間就買賣系爭建物坐落土地之所有

權移轉登記未約定給付期限，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黃

進春於受催告時方負遲延責任，則原告雖於112年2月6日起

訴催告黃進春履行債務及代位其行使權利，惟當日黃進春亦

以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所生同一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

向本院聲請調解，嗣並於112年5月9日起訴請求黃素玉等三

人履行契約，可見黃進春於收受本件起訴狀繕本前已行使其

權利，並未陷於遲延，尚無怠於行使權利之情事，原告依民

法第242條規定代位行使其權利，不合法定要件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

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三第136至138、484頁）

　㈠黃木貴與黃進春於73年11月22日簽訂系爭土地買賣契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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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卷一第23至28頁），約定黃木貴將237地號土地、面積

為2767平方公尺（契約書誤繕為0.3316公頃，即3316平方公

尺）、權利範圍為5265分之620 ，及原237-1地號土地、面

積為0.0549公頃（即549平方公尺，該地號面積嗣更正為548

平方公尺）、權利範圍為5265分之620，以906萬6,000元出

售與黃進春。嗣黃木貴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於75年2月15

日將房地點交與黃進春使用，黃進春於77年5月28日付清尾

款，並於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上記載「共有物分割尚未完成，

仍須協助辦妥為止」。

　㈡原告與莊淑惠於77年8月10日簽訂系爭預購房地契約（見本

院卷一第47至69頁），約定由原告向莊淑惠購買「大直翰林

園」A棟1樓乙戶房屋（即系爭建物）暨所坐落土地（即234

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持分，房地總價款為810萬

元，原告尚有尾款400萬元未給付。嗣於95年10月8日，系爭

預購房地契約增列系爭約款（見本院卷一第59頁），黃進春

並於系爭約款立協議人欄位簽名。

　㈢系爭建案於75年2月5日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核發75建字第10

6號建造執照（見本院卷一第265至266頁），起造人姓名欄

位記載為黃進春，復於76年9月12日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核

發76使字第0697號使用執照。而系爭建物於80年4月29日登

記為原告之子陳志焜所有，建物坐落地號於110年6月30日登

記為237-19地號土地，登記原因為「基地號變更」（見本院

卷一第123頁）。另陳志焜於78年6月28日登記為234地號土

地之共有人，權利範圍為1萬分之1370（見本院卷二第503

頁）。

　㈣臺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於69年7月26日因地籍圖重

測，新編地號為北安段二小段237地號（面積3316平方公

尺），69年11月24日因和解分割為237地號土地（面積2767

平方公尺）、原237-1地號土地（面積549平方公尺，嗣於75

年9月22日更正面積為548平方公尺），黃木貴於前揭兩筆土

地持份均為5265分之620。237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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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割，於110年8月20日分割成237-

19地號土地（建築基地部分）及237-23地號土地（道路用地

部分）。

　㈤黃木貴於105年5月2日死亡，黃素玉等三人為黃木貴之繼承

人，於111年5月12日以公同共有人身分，登記為237-19地號

土地所有權人、權利範圍為公同共有1萬分之9945，及237-2

3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萬分之759212。

惟237-23地號土地之權利範圍原應為公同共有1萬分之994

5，但因抵繳黃木貴遺產稅，將權利範圍100萬分之0000000

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另為抵繳地價稅，將權利範圍100萬

分之998403移轉登記予臺北市，故黃素玉等三人目前就237-

23地號土地之權利範圍方為公同共有100萬分之759212。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其得代位黃進春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237-19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1261、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

962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並得請求黃進春將前揭土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先位聲明之陳志焜，倘無理由，亦得請

求移轉與備位聲明之原告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且以前揭情

詞置辯。經查：

　㈠黃進春是否因系爭約款之記載，而對原告負有依系爭預購房

地契約移轉過戶持分土地與原告或原告之子陳志焜之義務？

若有，則原告得請求黃進春移轉過戶之土地是否為237-19地

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應移轉過戶之土地持分比例為

何？

　⒈按併存的債務承擔，係第三人加入債務關係與原債務人併負

同一之債務，原債務人並未脫離債務關係，且必以第三人與

債權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為成立該承擔契約之前提（最高

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96號、86年度台上字第2700號判決意旨

參照）；且承擔人與債權人間訂立併存的債務承擔契約時，

因對於債務人有利，自無須得債務人同意即可發生效力。查

觀諸系爭約款僅表明黃進春有將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標的之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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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土地過戶予買主即原告或買主指定之陳志焜之義務，未提

及由黃進春繼受賣方之一切權利及義務，且系爭約款記載於

立契約書人欄後方空白處，僅由黃進春簽名確認（見本院卷

一第59頁），併參證人朱昌碩於106年1月4日本院105年度重

再字第2號民事事件準備程序時證稱：伊係執業律師，於70

幾年間開設事務所時就是租用黃進春的辦公室一部分，之後

也長期為黃進春開設的春皇建設公司處理法律糾紛，系爭預

購房地契約是春皇建設公司的制式合約，房地出賣人實質上

是春皇建設公司，但當時為了節稅，以公司股東莊文德之女

莊淑惠名義出售，惟契約簽訂後，系爭建案因土地部分尚未

移轉給買主，買主不願意付清尾款而產生糾紛，原告與黃進

春配偶係好友關係，談妥後，就由原告之配偶即訴外人陳忠

雄與黃進春一起至伊事務所，由伊事務所員工依照雙方已談

好的意思擬定系爭約款，再由黃進春親自簽名，過程中黃進

春並無任何恐懼或遭受脅迫之情事，土地無法過戶是事實，

無法拿到土地不可能付尾款，所以當時都沒有談到尾款的事

情等語綦詳（詳見本院卷一第40至42頁），足認依系爭預購

房地契約得請求賣方移轉持分土地之債權人即原告，確有與

負有移轉持分土地義務之債務人即賣方莊淑惠以外之第三人

即黃進春，達成由黃進春承擔賣方上開移轉土地持分義務之

合意，且系爭約款文義並無使原債務人即莊淑惠脫離債務關

係之意，則系爭約款性質上應屬併存的債務承擔，毋庸得原

債務人莊淑惠之同意即可發生效力，亦非民法第305條所稱

資產與負債概括承受之情形，故黃進春以系爭約款未經莊淑

惠同意或通知莊淑惠而不生效力，自屬無據。至黃進春另辯

稱其不解系爭約款法律效力，且原告未在其上簽名，僅有要

約而未達成合意云云，然依證人朱昌碩前揭證述，顯見系爭

約款內容係原告與黃進春達成之合意，且經黃進春與代表原

告到場簽定之陳忠雄確認無誤，而契約之訂定不以書面為

限，自不能以原告未在系爭約款簽名，逕謂系爭約款未經原

告簽署而不生效力，復參以黃進春身為建設公司之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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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有可能於不知法律效力之情形下，即在系爭約款立協議人

欄位簽名確認，故黃進春此部分所辯，亦不可採。是黃進春

依系爭約款，自負有將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約定應過戶予原

告之土地持分，移轉登記予原告或原告指定之陳志焜之義

務。

　⒉又原告於77年8月10日簽訂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購買之土地

持分，依該契約前言：「茲甲方（即買主原告）預訂乙方

（即賣主莊淑惠）興建左開房屋及其應持分之土地，訂立條

款如後：」，及第一條第㈠款土地標示約定：「坐落台北市

○○段○○段000○00000號，本大廈之土地面積包括建屋基

地，公共設施及依法應保留之空地等，並由各戶（包括地上

各戶、地下一層在內）依法規計算其持分。」（見本院卷一

第48頁），故黃進春依系爭約款應移轉之土地持分為234地

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依法規計算之持分。又原237-1地

號土地於104年7月6日先經土開總隊逕為分割為面積379平方

公尺之237-1地號土地及面積169平方公尺之237-12地號土

地，並由中山地政所辦竣逕為分割登記，惟為使原237-1地

號土地得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辦理分割登記，乃先撤銷

上開土地分割，由中山地政所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辦理

判決合併、面積更正及判決分割登記，原237-1地號土地始

於110年6月29日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割，並於110年6

月30日改編地號為237-19地號，土開總隊復於110年8月20日

逕為分割成現今面積379平方公尺之237-19地號土地，及面

積169平方公尺之237-23地號土地等情，有土開總隊110年8

月19日北市地發繪字第1107017265號函暨所附地籍抄圖、地

籍複製圖、土地逕為分割清冊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75至

80頁），足認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指之原237-1地號土地，

乃現今之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無訛。被告雖抗

辯237-23地號土地為道路用地，非屬系爭建物坐落基地，不

在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應移轉土地持分之範圍內，惟系爭土

地買賣契約第一條第㈠款之土地標示已明確記載買賣標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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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持分所在乃234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且土地面

積不限於建屋基地，尚包括公共設施及法定空地，既然原23

7-1地號土地即為現今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

自不能以237-23地號土地為道路用地而非系爭建案之建物坐

落基地，即逕予排除在外，是黃進春依系爭約款所應移轉之

土地持分所在，除系爭建物坐落基地即237-19地號土地外，

仍應包括237-23地號土地，自屬當然。

　⒊再參以73年11月22日簽訂之系爭土地買賣契約，黃進春向黃

木貴所購得之土地乃黃木貴於237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

地之持分，而該二筆土地經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由黃木貴

取得原237-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9945之所有權，並於

黃木貴死亡後，由其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於111年5月12日

登記為237-19地號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萬分之9945及237-23

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萬分之759212之所有權人，

惟其中237-23地號土地之權利範圍原應為公同共有1萬分之9

945，於抵繳黃木貴遺產稅及地價稅後，最終為上開登記等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則黃進春依系爭約款應移轉之237-19

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之持分，即應以黃進春依系爭土

地買賣契約得請求移轉之黃素玉等三人上開公同共有部分為

計算基礎。又原告雖主張應依民法第799條第4項本文約定，

以系爭建物專有部分面積占系爭建案所有建物專有部分總面

積之比例183793分之23296計算黃進春應移轉237-19地號土

地及237-23地號土地最終之持分為如附表所示之權利範圍，

然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乃98年1月23日修正新增公布，顯

非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第一條第㈠款約定計算土地持分之「法

規」，則原告據以計算賣方應移轉之土地持分比例，自屬無

稽。而原告依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購買之234地號土地持分

業於78年6月28日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其指定之陳志焜，

其權利範圍為1萬分之1370，有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地號

全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二第503頁），則該持分比例即

應為系爭預購房地契約買賣雙方所約定依法規計算應移轉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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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之持分比例，故黃進春依系爭約款應移轉237-19地號土

地及237-23地號土地之持分比例應均為1萬分之1370，惟原

告於本件請求移轉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如附表

所示之持分比例均少於1萬分之1370，即應僅以原告請求之

持分比例准許之，不得逾越其請求之範圍。

　㈡原告對黃進春之上開移轉過戶持分土地之請求權是否罹於時

效而消減？

　⒈按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所

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乃指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其行

使請求權已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

1639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黃進春雖抗辯原告請求移轉過戶持分土地之請求權已罹於時

效而消滅。惟不論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簽訂時或黃進春簽署系

爭約款時，買賣標的之原237-1地號土地持分並非賣方莊淑

惠或黃進春所有，乃黃進春以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向黃木貴購

買而尚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土地，且依系爭土地買賣契

約第七條及第十條約定，須待黃木貴就其共有之237地號土

地及237-1地號土地辦竣土地分割手續後，始將分割完成之

土地移轉登記予黃進春所有，而該等土地經系爭土地分割確

定判決分割後，迄至111年5月12日方就黃木貴分得部分，辦

妥登記至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名下公同共有，已

如前述，則至此之前，原告自無從代位黃進春向黃木貴或黃

素玉等三人請求移轉持分土地，其權利之行使實有法律上之

障礙，其請求權消滅時效應自111年5月12日起算，故原告於

112年2月6日提起本件訴訟依系爭約款向黃進春為請求，並

無罹於時效之問題，黃進春所為時效抗辯，委無足採。　

　㈢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是否業經黃素玉等三人依該契約第九條前

段約定，於111年9月15日合法解除？

　　黃素玉等三人雖以黃進春未負擔土地地價稅為由，認黃進春

違反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依該契約第九條前段約

定，該契約業經黃素玉等三人合法解除。惟按地價稅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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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徵收之，此為土地法第172條所明定，黃進春依系爭土

地買賣契約所買得之土地既尚未移轉所有權登記至其名下，

依法即無繳納地價稅之義務。復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

約定：「本不動產所受賦課之一切稅捐（或租金）……等，

應於移交土地房屋管理使用之日截止日以前由乙方（即黃木

貴）負責繳清，以後歸甲方（即黃進春）負擔，……。」

（見本院卷一第23頁），對照第七條約定：「本不動產乙方

於分割共有物分割完成壹星期內將房屋騰空點交甲方管業，

……。」（見本院卷一第24頁）、第十條第②款約定：「乙

方辦竣土地分割手續並將土地點交甲方……」（見本院卷一

第25頁），及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八條約定黃木貴應將移轉

過戶證件交付黃進春自行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見本院

卷一第23至24頁），且黃進春於77年5月28日交付黃木貴土

地尾款時，契約上亦載明「共有物分割尚未完成，仍須協助

辦妥為止」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8頁），可知第四條所謂移

交土地管理使用之日，應係指黃木貴辦畢共有物分割手續完

成，並將土地移轉登記過戶相關資料交付黃進春，使黃進春

得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時，而買賣標的土地迄至111年5月

12日方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完成分割登記至黃木貴之繼

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名下公同共有，亦無證據顯示黃木貴或

黃素玉等三人已將辦理該等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相關資料

交付黃進春，則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所謂移交土地

管理使用之日尚未屆至，黃進春自無庸負擔地價稅。況黃木

貴生前從未向黃進春請求給付地價稅，而黃素玉等三人委託

律師於111年9月14日寄送黃進春之系爭存證信函，乃記載

「……詎台端竟遲不辦理上開買賣土地應有部分之過戶，致

黃木貴與本當事人等仍負擔該土地地價稅達38年之

久……」，並未提及黃進春於買賣土地應有部分過戶前，依

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已有負擔地價稅之義務，有系

爭存證信函存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01至204頁），益徵黃

木貴與黃進春就系爭土地買賣契約達成關於地價稅負擔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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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共識乃以土地過戶為區分時點，土地完成過戶前之地價稅

仍應由黃木貴負擔，而過戶完成後之地價稅方由黃進春負

擔。是黃素玉等三人以黃進春違反上開約定為由，依系爭土

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前段約定解除契約，難認有據。

　㈣黃素玉等三人於112年12月8日以民事答辯九狀主張渠等得依

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約定解除契約，是否應受本院

爭點整理協議拘束而不得再為主張？若得主張，其主張解除

契約有無理由？

　⒈按民事訴訟法第270條之1第3項前段規定應受其拘束之爭點

協議，係指當事人就其既已主張之爭點，經依同條第1項第3

款或第2項為協議者而言；至於協議前未經當事人主張之爭

點，既不在協議範圍，自不受協議之拘束（最高法院94年度

台上字第493號判決要旨參照）。查兩造於本院112年11月3

日言詞辯論時就本件爭點為協議（見本院卷三第8至9頁）

後，黃素玉等三人於112年12月8日始具狀並當庭以言詞主張

渠等另得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約定反悔不賣而解

除契約，原告之訴即無理由（見本院卷三第138、145至147

頁），雖該主張非屬兩造前所協議之爭點，然黃素玉等三人

於兩造為上開爭點協議前未曾為此主張，則該主張即非屬協

議範圍，自不受上開爭點協議之拘束。

　⒉又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

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

148條定有明文。所謂誠實信用之原則，係在具體之權利義

務關係，依正義公平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內容，避免一方

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應以各方當事人利益為衡量依

據，並考慮權利義務之社會作用，於具體事實為妥善運用。

倘經認定違反誠信原則時，其法律效果以不發生該違反者所

期待者為原則（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36號判決要旨

參照）。查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雖約定：「若乙方

（即黃木貴）反悔不賣或不能履行約束，乙方應將所收款項

全部加壹倍於違約日起拾天內返還甲方（即黃進春）收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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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違約金，同時解除本約，雙方各無異議。」（本院卷一第

24頁），惟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於73年11月22日簽訂，黃木貴

未完成買賣標的土地移轉過戶之契約義務前，已於77年5月2

8日收足黃進春所給付之買賣價金，並於契約載明買賣標的

土地分割尚未完成，允諾將協助共有物分割至辦妥為止；且

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十二條約定，黃木貴於契約成立時應

即將土地使用權同意書簽章交付黃進春供建築之用（見本院

卷一第25頁），黃木貴亦依約於75年2月15日將土地點交黃

進春使用（見本院卷一第28頁），黃進春業於所購買之土地

上興建系爭建案出售；況黃木貴迄至105年5月2日死亡前，

均未曾主張反悔不賣而欲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約

定解除契約，則衡酌上情，除客觀上已足引起黃進春之正當

信賴，認為黃木貴會繼續履行契約，不會反悔不賣外，倘容

認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突於黃木貴死亡後之112

年12月8日方以反悔不賣為由解除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將致

早已給付全額買賣價金之黃進春在買賣標的土地上所興建之

系爭建案，頓時陷入無合法占有權源之窘境，對信賴系爭土

地買賣契約效力之黃進春及其他合法購得系爭建案房屋之第

三人之權益均影響甚鉅，而尚未履行契約義務之一方卻得任

意解除契約以滿足個人私益，顯非事理之平，是黃素玉等三

人主張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約定解除系爭土地買

賣契約，其權利之行使實有違誠實信用之原則，不應准許。

況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文義，黃素玉等三人應於

違約日10日內將所收款項加1倍計算之違約金返還黃進春而

同時解除契約，惟黃素玉等三人迄未給付該等違約金，其解

除契約自不生效力。

　㈤倘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未經黃素玉等三人合法解除，則黃進春

是否有怠於行使權利之情事，而得由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24

2條規定代位行使其權利？

　⒈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

名義行使其權利，為民法第242條所明定；登記請求權，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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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債權，然其性質上得類推適用債權人代位權之規定，應為

當然之解釋（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422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按民法第242條所定之代位權，係以債務人怠於行

使其權利為前提，而所謂怠於行使權利，係指債務人就其對

於第三人之權利可行使而不行使而言，至其不行使之原因為

何，並非所問（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357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原告依系爭約款得請求黃進春移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

權，而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現仍登記為黃素玉等三人公同共

有，乃黃進春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得請求黃木貴之繼承人即

黃素玉等三人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標的等節，已如前述，則

原告為保全其對黃進春之上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

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黃進春行使其依系爭

土地買賣契約所得向黃素玉等三人請求就上開土地為所有權

移轉登記之權利。雖被告抗辯黃進春於112年2月6日已向本

院聲請調解，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

100萬分之759212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為黃進春所有，並無怠

於行使權利之情事，有民事調解聲請狀在卷可按（見本院卷

一第229至232頁），然該調解聲請內容並未包括原告主張之

237-19地號土地，且黃進春與黃素玉等三人亦未調解成立，

則於112年2月6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繫屬時，黃進春就其依

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得請求黃素玉等三人移轉公同共有之237-

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所有權之權利確處於可行使而

不為行使之狀態，合於民法第242條所謂怠於行使權利之要

件，則原告代位債務人即黃進春行使其權利，於法即無不

合，被告所辯，要非可採。

　㈥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並依同法第348條第1項、

第1148條規定及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約定，請求黃素玉等三人

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有

無理由？

　⒈黃進春依效力仍存之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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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請求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

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而原告依系爭約款對黃

進春有請求就如附表所示之土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權

利，且原告為保全對黃進春之上開登記請求權，即得類推適

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黃進春行使其對黃素玉等三人依

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之權利，是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

定，並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黃素玉

等三人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

春，自屬有據。

　⒉至黃素玉等三人另抗辯黃進春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之土地移

轉過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原告不得代位黃進春行使

該權利。惟黃木貴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應移轉予黃進春之土

地，須待其共有之237地號土地及237-1地號土地辦竣土地分

割手續後方能特定，而該等土地經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

割後，迄至111年5月12日才就黃木貴分得部分，辦妥登記至

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名下公同共有等情，已如前

述，此後黃進春上開土地移轉登記請求權方處於無法律上之

障礙而得行使之狀態，則自111年5月12日起算，黃進春之請

求權顯未逾15年，即無時效消滅可言。而系爭土地買賣契約

第十條第③款固約定：「……乙方（即黃木貴）應於本約日

起壹年內將土地過戶證件交甲方（即黃進春）辦理過戶登記

完成……。」（見本院卷一第25頁），惟此乃就黃木貴將土

地過戶證件交付黃進春之時限約定，非可反謂黃進春負有於

契約簽訂日起1年內完成土地過戶登記之義務，並據此起算

其移轉土地過戶請求權之時效，否則土地既未分割完成，縱

黃木貴將土地過戶證件交付黃進春，亦無從辦理登記，況黃

素玉等三人亦未舉證黃木貴確已將土地過戶證件交付黃進春

辦理過戶，是黃素玉等三人抗辯應以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簽訂

後1年起算請求權消滅時效，並無理由。又237地號土地及23

7-1地號土地雖於93年5月31日經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

割，然黃木貴所分得部分，於111年5月12日辦妥登記前，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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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從移轉予黃進春，則黃素玉等三人主張自93年5月31日起

算黃進春之土地移轉過戶請求權消滅時效，亦非可採。

　㈦原告先位聲明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第269條第1項規定及系

爭約款，請求黃進春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陳志焜，有無理由？若無理由，其備位聲明請求移轉登記予

原告，有無理由？

　　被告依系爭約款負有移轉如附表所示土地所有權之義務，業

經本院認定如前，而系爭約款既載明上開土地移轉過戶之對

象為買主即原告或買主之子即陳志焜，則原告以先位聲明請

求黃進春經黃素玉等三人移轉登記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

之所有權後，再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於系爭約款指定之第三人陳志焜，應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之訴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並依

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系爭約款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黃素

玉等三人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

進春後，黃進春再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

告指定之陳志焜，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按訴之預備合

併，必先位之訴無理由，法院始應就備位之訴為裁判，如先

位之訴有理由，法院即毋庸就備位之訴為裁判，而原告先位

之訴既經本院認定其全部有理由，本院自毋庸再就備位之訴

為裁判，附此敘明。

六、至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惟按命債務人為一

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確定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

行名義成立者，視為自其確定或成立時，債務人已為意思表

示，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法院判決確定

之登記，由權利人或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之，土地登記規則

第27條第4款亦有明定。而本件判決命被告移轉土地所有權

登記，乃係命被告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依上開規定，

於判決確定時，視為已為意思表示，原告即得單獨向地政機

關申請辦理，自不得以宣告假執行之方式，使其意思表示之

效力提前發生，故原告假執行之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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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

　　，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

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珮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俊霖

附表：

編號 土地地號 面積 權利範圍

一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地號 379平方公尺 1萬分之1261

二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地號 169平方公尺 1萬分之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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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145號
原      告  陳林翠華


訴訟代理人  陳清進律師
複  代理人  洪孟歆律師
被      告  黃進春  


訴訟代理人  林樹旺律師
            莊志成律師
            黃炳飛律師
被      告  黃素玉  
            林黃素嬌
            黃素芳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建榮律師
複  代理人  蔡皇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黃素玉、林黃素嬌、黃素芳應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黃進春後，被告黃進春再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指定之陳志焜。
訴訟費用由被告黃進春負擔二分之一，餘由被告黃素玉、林黃素嬌、黃素芳連帶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黃木貴於民國73年11月22日與被告黃進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約定由黃木貴將其所有臺北市○○區○○段○○段○○○○○段○○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767平方公尺，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書誤繕為0.3316公頃即3316平方公尺，下稱237地號土地）權利範圍5265分之620，及北安段二小段237-1地號土地（系爭土地買賣契約記載面積0.0549公頃即549平方公尺，嗣該土地面積於75年9月22日更正為548平方公尺，下稱原237-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5265分之620，以新臺幣（下同）906萬6,000元出售黃進春，並應於上開土地分割後一週內移轉所有權登記與黃進春，黃進春則於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成立時，先交付黃木貴定金300萬元。嗣黃木貴與原237-1地號土地其他共有人於75年1月6日共同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下稱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與黃進春，供其就「大直翰林園」建案（下稱系爭建案）申請建造執照興建房屋使用，復於75年2月5日黃進春以起造人名義領得建造執照後，於75年2月15日將原237-1地號土地點交黃進春使用，並收取黃進春給付之點交款426萬6,000元，黃進春則自75年6月23日起，在原237-1地號土地及所相鄰坐落北安段二小段234地號土地（下稱234地號土地）上興建12戶集合住宅，於76年8月13日竣工，並於76年9月12日領得使用執照。又黃進春於77年5月28日付清尾款180萬元與黃木貴，並於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上記載「共有物分割尚未完成，仍須協助辦妥為止」等語後，將其就系爭建案所興建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建物）暨坐落基地持分出賣原告，然為節省稅賦，先以合夥興建系爭建案之訴外人莊淑惠名義，於77年8月10日與原告簽訂「大直翰林園」合約書（下稱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約定由原告以總價810萬元向莊淑惠購買系爭建物及所坐落原237-1地號土地暨23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復於95年10月8日在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立契約書人乙方簽章欄後方空白處以手寫方式所載「本件房地買賣實際賣主為黃進春先生，今雙方再確認黃進春先生有義務將持分土地過戶給買主陳林翠華或買主之兒子陳志焜，買主取得土地後，有付清尾款之義務」約定條款（下稱系爭約款）之立協議人欄位簽名，乃屬與莊淑惠共同負擔移轉前揭土地應有部分義務之併存的債務承擔，或屬不標明原因而約定由黃進春負擔債務之債務拘束契約，黃進春依上開約款即負有原237-1地號土地及23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原告或原告之子陳志焜之義務，而陳志焜對黃進春取得直接請求給付之權利，並已明確表示欲享受此項直接請求權，則系爭約款對陳志焜即屬利益第三人約款，待原告或陳志焜取得土地後，原告方有付清尾款400萬元之義務。
　㈡惟因237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遲未分割，經共有人之一即訴外人陳永昌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下稱系爭另訴）後，本院於93年5月31日以83年度重訴字第94號判決（下稱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將237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分割確定在案，黃木貴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取得原237-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9945之所有權。然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下稱土開總隊）未待原237-1地號土地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辦理分割登記，逕於104年7月6日先行將該筆土地分割出面積379平方公尺之北安段二小段237-1地號土地（下稱237-1地號土地）及面積169平方公尺之北安段二小段237-12地號土地（下稱237-12地號土地），並由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下稱中山地政所）辦竣逕為分割登記，致原237-1地號土地難以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辦理分割登記，中山地政所遂函請土開總隊於110年5月14日撤銷上開土地分割，待中山地政所就原237-1地號土地辦理判決合併、面積更正及判決分割登記後再行分割，故原237-1地號土地於110年6月29日始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割，並於110年6月30日改編地號為237-19地號，土開總隊復於110年8月20日就該地號土地逕為分割成現今面積379平方公尺之北安段二小段237-19地號土地（下稱237-19地號土地），及面積169平方公尺之北安段二小段237-23地號土地（下稱237-23地號土地），故黃木貴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應分得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均為1萬分之9945之所有權，並於105年5月2日黃木貴死亡後，由其繼承人即被告黃素玉、林黃素嬌、黃素芳（下稱黃素玉等三人）公同共有。嗣黃素玉等三人為抵繳遺產稅及地價稅，將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萬分之0000000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權利範圍1000萬分之998403移轉登記予臺北市，故黃素玉等三人於111年5月12日登記為237-19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萬分之9945，及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萬分之759212之所有權人。
　㈢又原告向黃進春所購買並於80年4月29日登記為陳志焜所有之系爭建物，係坐落在原237-1地號土地改編地號為237-19後再分割出之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且系爭建物專有部分占所在門牌號碼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9巷建物全體專有部分之比例為183793分之23296，故原告依系爭預購房地契約得請求黃進春移轉登記237-19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1261（計算式：1萬分之9945×183793分之23296＝1萬分之1261，小數點以下第五位四捨五入）及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962（計算式：100萬分之759212×183793分之23296＝1萬分之962，小數點以下第五位四捨五入）之所有權。而黃進春明知黃木貴業經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取得原237-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且原237-1地號土地於黃木貴死亡後已分割成現今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並因繼承而由黃素玉等三人公同共有黃木貴之應有部分，竟怠於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所繼承上開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黃進春，原告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並依同法第1148條、第348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代位黃進春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公同共有237-19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1261及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962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後，再先位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第269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約款，請求黃進春將上開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陳志焜；倘認系爭約款非屬利益第三人約款，因黃進春依系爭約款對原告負有給付義務，原告仍得備位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約款，請求黃進春將該等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自己。
　㈣爰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及依第269條第1項、第348條第1項、第1148條規定、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系爭約款，提起本件訴訟。並為先位聲明：⒈黃素玉等三人應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後，黃進春再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指定之陳志焜、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備位聲明：⒈黃素玉等三人應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後，黃進春再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黃進春則以：黃進春就系爭建案之房屋興建工程係與黃木貴 、莊淑惠之父即訴外人莊文德等多人共同投資，故黃進春於系爭建案預售時，即與莊文德約定依其投資比例所得享有之權利，將系爭建物及坐落基地交由莊文德出售，由莊文德取得價金，莊文德遂以莊淑惠名義出售系爭建物及坐落基地，並由莊淑惠與原告簽訂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約定原告以總價810萬元向莊淑惠購買系爭建物及所坐落原237-1地號暨23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而黃進春雖於系爭約款之立協議人欄簽名，然系爭約款乃原告預先書立後，要求不諳法律及未完全明瞭其法律效力之黃進春簽署，性質上僅屬要約，尚待原告在立協議人欄簽名為承諾之意思表示，惟迄至103年間仍未見原告就此要約表示承諾，依民法第156條及第157條規定，應認系爭約款之要約已失其拘束力，雙方未成立系爭約款之協議；再觀系爭約款文義，顯係將莊淑惠依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享有收受買賣價金之權利及負擔移轉土地應有部分之義務均由黃進春概括承受，卻未經莊淑惠同意，亦與民法第305條規定之概括承受未合，依法自不生效力；況伊於95年10月8日簽署系爭約款後，迄今已逾15年，依民法第125條規定，原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此外，系爭預購房地契約之買賣標的為系爭建物及坐落基地，然237-23地號土地為道路用地，並非系爭建物坐落土地或屬系爭建案之基地範圍，則原告請求移轉登記237-2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顯無理由，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黃素玉等三人則以：自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七條、第十條第②項及第③項約定觀之，係將土地點交與所有權移轉登記分為二事，各有不同付款規定及條件，雖約定待買賣之共有土地分割完成後再行點交，惟黃木貴業於75年2月15日將土地點交與黃進春，同時收取黃進春給付之價款426萬6,000元，足證黃木貴已履行土地點交義務；而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十條第③項有關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部分，除無共有土地分割完成後再移轉所有權登記之約定外，並有約定待黃木貴將相關證件交付與黃進春辦理過戶登記完成時，黃進春方有付清尾款之義務，黃進春既於77年5月28日付清尾款180萬元與黃木貴，並在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最末處記載「77.5.28收價款新台幣壹佰捌拾萬元正，共有物分割尚未完成仍須協助辦妥為止」等語，未再提及交付證件一事，依經驗法則可認黃木貴應已交付土地過戶證件與黃進春，再佐以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八條約定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辦理及費用均由黃進春主導，及黃進春在系爭另訴擔任陳永昌之訴訟代理人，俾自己掌握土地分割事宜，暨黃進春已在黃木貴點交之土地上興建系爭建案出售等情，益徵完成共有土地分割登記之義務人實為黃進春，黃木貴僅負協助義務而非主要義務，是黃木貴與黃進春間並無土地分割登記履行完畢，始能請求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約定，則黃進春於73年11月22日簽訂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後，至遲於74年11月22日即得請求黃木貴就買賣土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故黃進春之請求權顯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原告所提代位之訴自無理由。又黃進春自黃木貴點交買賣土地時起，即得在取得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前先行使用土地興建房屋出售圖利，黃木貴則無法再使用土地，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在土地點交後之相關稅賦應由黃進春負擔，始符合利益衡平、誠信原則及民法第373條規定之危險負擔移轉法則，且為黃進春所明知，黃木貴就此亦無告知義務，詎黃進春從未繳納其應負擔之地價稅，亦不曾主動詢問地價稅金額及請求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期間均係由黃木貴及黃素玉等三人以土地買賣所得價金負擔地價稅，則黃進春除違反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外，亦顯悖於利益衡平及誠信原則，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前段約定，黃素玉等三人於111年9月14日委請律師寄發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以黃進春違反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為由，通知黃進春解除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並沒收價金，復於本件訴訟進行中再以民事答辯九狀為相同之表示，即生解除契約之效力；況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約定，黃素玉等三人亦得反悔不賣，無違反誠信及信賴保護原則，並於112年12月8日當庭以書狀向黃進春為解除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則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既經黃素玉等三人合法解除，黃進春對黃素玉等三人即無何權利可由原告代位行使。另原告與黃進春間就買賣系爭建物坐落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未約定給付期限，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黃進春於受催告時方負遲延責任，則原告雖於112年2月6日起訴催告黃進春履行債務及代位其行使權利，惟當日黃進春亦以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所生同一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向本院聲請調解，嗣並於112年5月9日起訴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履行契約，可見黃進春於收受本件起訴狀繕本前已行使其權利，並未陷於遲延，尚無怠於行使權利之情事，原告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行使其權利，不合法定要件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三第136至138、484頁）
　㈠黃木貴與黃進春於73年11月22日簽訂系爭土地買賣契約（見本院卷一第23至28頁），約定黃木貴將237地號土地、面積為2767平方公尺（契約書誤繕為0.3316公頃，即3316平方公尺）、權利範圍為5265分之620 ，及原237-1地號土地、面積為0.0549公頃（即549平方公尺，該地號面積嗣更正為548 平方公尺）、權利範圍為5265分之620，以906萬6,000元出售與黃進春。嗣黃木貴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於75年2月15日將房地點交與黃進春使用，黃進春於77年5月28日付清尾款，並於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上記載「共有物分割尚未完成，仍須協助辦妥為止」。
　㈡原告與莊淑惠於77年8月10日簽訂系爭預購房地契約（見本院卷一第47至69頁），約定由原告向莊淑惠購買「大直翰林園」A棟1樓乙戶房屋（即系爭建物）暨所坐落土地（即234 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持分，房地總價款為810萬元，原告尚有尾款400萬元未給付。嗣於95年10月8日，系爭預購房地契約增列系爭約款（見本院卷一第59頁），黃進春並於系爭約款立協議人欄位簽名。
　㈢系爭建案於75年2月5日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核發75建字第106號建造執照（見本院卷一第265至266頁），起造人姓名欄位記載為黃進春，復於76年9月12日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核發76使字第0697號使用執照。而系爭建物於80年4月29日登記為原告之子陳志焜所有，建物坐落地號於110年6月30日登記為237-19地號土地，登記原因為「基地號變更」（見本院卷一第123頁）。另陳志焜於78年6月28日登記為234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權利範圍為1萬分之1370（見本院卷二第503 頁）。
　㈣臺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於69年7月26日因地籍圖重測，新編地號為北安段二小段237地號（面積3316平方公尺），69年11月24日因和解分割為237地號土地（面積2767平方公尺）、原237-1地號土地（面積549平方公尺，嗣於75年9月22日更正面積為548平方公尺），黃木貴於前揭兩筆土地持份均為5265分之620。237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割，於110年8月20日分割成237-19地號土地（建築基地部分）及237-23地號土地（道路用地部分）。
　㈤黃木貴於105年5月2日死亡，黃素玉等三人為黃木貴之繼承人，於111年5月12日以公同共有人身分，登記為237-19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權利範圍為公同共有1萬分之9945，及237-23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萬分之759212。惟237-23地號土地之權利範圍原應為公同共有1萬分之9945，但因抵繳黃木貴遺產稅，將權利範圍100萬分之0000000 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另為抵繳地價稅，將權利範圍100萬分之998403移轉登記予臺北市，故黃素玉等三人目前就237-23地號土地之權利範圍方為公同共有100萬分之759212。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其得代位黃進春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237-19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1261、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962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並得請求黃進春將前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先位聲明之陳志焜，倘無理由，亦得請求移轉與備位聲明之原告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且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黃進春是否因系爭約款之記載，而對原告負有依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移轉過戶持分土地與原告或原告之子陳志焜之義務？若有，則原告得請求黃進春移轉過戶之土地是否為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應移轉過戶之土地持分比例為何？
　⒈按併存的債務承擔，係第三人加入債務關係與原債務人併負同一之債務，原債務人並未脫離債務關係，且必以第三人與債權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為成立該承擔契約之前提（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96號、86年度台上字第2700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承擔人與債權人間訂立併存的債務承擔契約時，因對於債務人有利，自無須得債務人同意即可發生效力。查觀諸系爭約款僅表明黃進春有將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標的之持分土地過戶予買主即原告或買主指定之陳志焜之義務，未提及由黃進春繼受賣方之一切權利及義務，且系爭約款記載於立契約書人欄後方空白處，僅由黃進春簽名確認（見本院卷一第59頁），併參證人朱昌碩於106年1月4日本院105年度重再字第2號民事事件準備程序時證稱：伊係執業律師，於70幾年間開設事務所時就是租用黃進春的辦公室一部分，之後也長期為黃進春開設的春皇建設公司處理法律糾紛，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是春皇建設公司的制式合約，房地出賣人實質上是春皇建設公司，但當時為了節稅，以公司股東莊文德之女莊淑惠名義出售，惟契約簽訂後，系爭建案因土地部分尚未移轉給買主，買主不願意付清尾款而產生糾紛，原告與黃進春配偶係好友關係，談妥後，就由原告之配偶即訴外人陳忠雄與黃進春一起至伊事務所，由伊事務所員工依照雙方已談好的意思擬定系爭約款，再由黃進春親自簽名，過程中黃進春並無任何恐懼或遭受脅迫之情事，土地無法過戶是事實，無法拿到土地不可能付尾款，所以當時都沒有談到尾款的事情等語綦詳（詳見本院卷一第40至42頁），足認依系爭預購房地契約得請求賣方移轉持分土地之債權人即原告，確有與負有移轉持分土地義務之債務人即賣方莊淑惠以外之第三人即黃進春，達成由黃進春承擔賣方上開移轉土地持分義務之合意，且系爭約款文義並無使原債務人即莊淑惠脫離債務關係之意，則系爭約款性質上應屬併存的債務承擔，毋庸得原債務人莊淑惠之同意即可發生效力，亦非民法第305條所稱資產與負債概括承受之情形，故黃進春以系爭約款未經莊淑惠同意或通知莊淑惠而不生效力，自屬無據。至黃進春另辯稱其不解系爭約款法律效力，且原告未在其上簽名，僅有要約而未達成合意云云，然依證人朱昌碩前揭證述，顯見系爭約款內容係原告與黃進春達成之合意，且經黃進春與代表原告到場簽定之陳忠雄確認無誤，而契約之訂定不以書面為限，自不能以原告未在系爭約款簽名，逕謂系爭約款未經原告簽署而不生效力，復參以黃進春身為建設公司之負責人，豈有可能於不知法律效力之情形下，即在系爭約款立協議人欄位簽名確認，故黃進春此部分所辯，亦不可採。是黃進春依系爭約款，自負有將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約定應過戶予原告之土地持分，移轉登記予原告或原告指定之陳志焜之義務。
　⒉又原告於77年8月10日簽訂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購買之土地持分，依該契約前言：「茲甲方（即買主原告）預訂乙方（即賣主莊淑惠）興建左開房屋及其應持分之土地，訂立條款如後：」，及第一條第㈠款土地標示約定：「坐落台北市○○段○○段000○00000號，本大廈之土地面積包括建屋基地，公共設施及依法應保留之空地等，並由各戶（包括地上各戶、地下一層在內）依法規計算其持分。」（見本院卷一第48頁），故黃進春依系爭約款應移轉之土地持分為234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依法規計算之持分。又原237-1地號土地於104年7月6日先經土開總隊逕為分割為面積379平方公尺之237-1地號土地及面積169平方公尺之237-12地號土地，並由中山地政所辦竣逕為分割登記，惟為使原237-1地號土地得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辦理分割登記，乃先撤銷上開土地分割，由中山地政所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辦理判決合併、面積更正及判決分割登記，原237-1地號土地始於110年6月29日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割，並於110年6月30日改編地號為237-19地號，土開總隊復於110年8月20日逕為分割成現今面積379平方公尺之237-19地號土地，及面積169平方公尺之237-23地號土地等情，有土開總隊110年8月19日北市地發繪字第1107017265號函暨所附地籍抄圖、地籍複製圖、土地逕為分割清冊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75至80頁），足認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指之原237-1地號土地，乃現今之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無訛。被告雖抗辯237-23地號土地為道路用地，非屬系爭建物坐落基地，不在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應移轉土地持分之範圍內，惟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一條第㈠款之土地標示已明確記載買賣標的之土地持分所在乃234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且土地面積不限於建屋基地，尚包括公共設施及法定空地，既然原237-1地號土地即為現今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自不能以237-23地號土地為道路用地而非系爭建案之建物坐落基地，即逕予排除在外，是黃進春依系爭約款所應移轉之土地持分所在，除系爭建物坐落基地即237-19地號土地外，仍應包括237-23地號土地，自屬當然。
　⒊再參以73年11月22日簽訂之系爭土地買賣契約，黃進春向黃木貴所購得之土地乃黃木貴於237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之持分，而該二筆土地經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由黃木貴取得原237-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9945之所有權，並於黃木貴死亡後，由其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於111年5月12日登記為237-19地號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萬分之9945及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萬分之759212之所有權人，惟其中237-23地號土地之權利範圍原應為公同共有1萬分之9945，於抵繳黃木貴遺產稅及地價稅後，最終為上開登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則黃進春依系爭約款應移轉之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之持分，即應以黃進春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得請求移轉之黃素玉等三人上開公同共有部分為計算基礎。又原告雖主張應依民法第799條第4項本文約定，以系爭建物專有部分面積占系爭建案所有建物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183793分之23296計算黃進春應移轉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最終之持分為如附表所示之權利範圍，然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乃98年1月23日修正新增公布，顯非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第一條第㈠款約定計算土地持分之「法規」，則原告據以計算賣方應移轉之土地持分比例，自屬無稽。而原告依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購買之234地號土地持分業於78年6月28日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其指定之陳志焜，其權利範圍為1萬分之1370，有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地號全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二第503頁），則該持分比例即應為系爭預購房地契約買賣雙方所約定依法規計算應移轉予買方之持分比例，故黃進春依系爭約款應移轉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之持分比例應均為1萬分之1370，惟原告於本件請求移轉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如附表所示之持分比例均少於1萬分之1370，即應僅以原告請求之持分比例准許之，不得逾越其請求之範圍。
　㈡原告對黃進春之上開移轉過戶持分土地之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而消減？
　⒈按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乃指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其行使請求權已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639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黃進春雖抗辯原告請求移轉過戶持分土地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惟不論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簽訂時或黃進春簽署系爭約款時，買賣標的之原237-1地號土地持分並非賣方莊淑惠或黃進春所有，乃黃進春以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向黃木貴購買而尚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土地，且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七條及第十條約定，須待黃木貴就其共有之237地號土地及237-1地號土地辦竣土地分割手續後，始將分割完成之土地移轉登記予黃進春所有，而該等土地經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割後，迄至111年5月12日方就黃木貴分得部分，辦妥登記至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名下公同共有，已如前述，則至此之前，原告自無從代位黃進春向黃木貴或黃素玉等三人請求移轉持分土地，其權利之行使實有法律上之障礙，其請求權消滅時效應自111年5月12日起算，故原告於112年2月6日提起本件訴訟依系爭約款向黃進春為請求，並無罹於時效之問題，黃進春所為時效抗辯，委無足採。　
　㈢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是否業經黃素玉等三人依該契約第九條前段約定，於111年9月15日合法解除？
　　黃素玉等三人雖以黃進春未負擔土地地價稅為由，認黃進春違反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依該契約第九條前段約定，該契約業經黃素玉等三人合法解除。惟按地價稅向所有權人徵收之，此為土地法第172條所明定，黃進春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所買得之土地既尚未移轉所有權登記至其名下，依法即無繳納地價稅之義務。復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本不動產所受賦課之一切稅捐（或租金）……等，應於移交土地房屋管理使用之日截止日以前由乙方（即黃木貴）負責繳清，以後歸甲方（即黃進春）負擔，……。」（見本院卷一第23頁），對照第七條約定：「本不動產乙方於分割共有物分割完成壹星期內將房屋騰空點交甲方管業，……。」（見本院卷一第24頁）、第十條第②款約定：「乙方辦竣土地分割手續並將土地點交甲方……」（見本院卷一第25頁），及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八條約定黃木貴應將移轉過戶證件交付黃進春自行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見本院卷一第23至24頁），且黃進春於77年5月28日交付黃木貴土地尾款時，契約上亦載明「共有物分割尚未完成，仍須協助辦妥為止」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8頁），可知第四條所謂移交土地管理使用之日，應係指黃木貴辦畢共有物分割手續完成，並將土地移轉登記過戶相關資料交付黃進春，使黃進春得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時，而買賣標的土地迄至111年5月12日方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完成分割登記至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名下公同共有，亦無證據顯示黃木貴或黃素玉等三人已將辦理該等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相關資料交付黃進春，則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所謂移交土地管理使用之日尚未屆至，黃進春自無庸負擔地價稅。況黃木貴生前從未向黃進春請求給付地價稅，而黃素玉等三人委託律師於111年9月14日寄送黃進春之系爭存證信函，乃記載「……詎台端竟遲不辦理上開買賣土地應有部分之過戶，致黃木貴與本當事人等仍負擔該土地地價稅達38年之久……」，並未提及黃進春於買賣土地應有部分過戶前，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已有負擔地價稅之義務，有系爭存證信函存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01至204頁），益徵黃木貴與黃進春就系爭土地買賣契約達成關於地價稅負擔義務之共識乃以土地過戶為區分時點，土地完成過戶前之地價稅仍應由黃木貴負擔，而過戶完成後之地價稅方由黃進春負擔。是黃素玉等三人以黃進春違反上開約定為由，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前段約定解除契約，難認有據。
　㈣黃素玉等三人於112年12月8日以民事答辯九狀主張渠等得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約定解除契約，是否應受本院爭點整理協議拘束而不得再為主張？若得主張，其主張解除契約有無理由？
　⒈按民事訴訟法第270條之1第3項前段規定應受其拘束之爭點協議，係指當事人就其既已主張之爭點，經依同條第1項第3款或第2項為協議者而言；至於協議前未經當事人主張之爭點，既不在協議範圍，自不受協議之拘束（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93號判決要旨參照）。查兩造於本院112年11月3日言詞辯論時就本件爭點為協議（見本院卷三第8至9頁）後，黃素玉等三人於112年12月8日始具狀並當庭以言詞主張渠等另得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約定反悔不賣而解除契約，原告之訴即無理由（見本院卷三第138、145至147頁），雖該主張非屬兩造前所協議之爭點，然黃素玉等三人於兩造為上開爭點協議前未曾為此主張，則該主張即非屬協議範圍，自不受上開爭點協議之拘束。
　⒉又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 148條定有明文。所謂誠實信用之原則，係在具體之權利義務關係，依正義公平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內容，避免一方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應以各方當事人利益為衡量依據，並考慮權利義務之社會作用，於具體事實為妥善運用。倘經認定違反誠信原則時，其法律效果以不發生該違反者所期待者為原則（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36號判決要旨參照）。查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雖約定：「若乙方（即黃木貴）反悔不賣或不能履行約束，乙方應將所收款項全部加壹倍於違約日起拾天內返還甲方（即黃進春）收回作為違約金，同時解除本約，雙方各無異議。」（本院卷一第24頁），惟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於73年11月22日簽訂，黃木貴未完成買賣標的土地移轉過戶之契約義務前，已於77年5月28日收足黃進春所給付之買賣價金，並於契約載明買賣標的土地分割尚未完成，允諾將協助共有物分割至辦妥為止；且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十二條約定，黃木貴於契約成立時應即將土地使用權同意書簽章交付黃進春供建築之用（見本院卷一第25頁），黃木貴亦依約於75年2月15日將土地點交黃進春使用（見本院卷一第28頁），黃進春業於所購買之土地上興建系爭建案出售；況黃木貴迄至105年5月2日死亡前，均未曾主張反悔不賣而欲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約定解除契約，則衡酌上情，除客觀上已足引起黃進春之正當信賴，認為黃木貴會繼續履行契約，不會反悔不賣外，倘容認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突於黃木貴死亡後之112年12月8日方以反悔不賣為由解除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將致早已給付全額買賣價金之黃進春在買賣標的土地上所興建之系爭建案，頓時陷入無合法占有權源之窘境，對信賴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效力之黃進春及其他合法購得系爭建案房屋之第三人之權益均影響甚鉅，而尚未履行契約義務之一方卻得任意解除契約以滿足個人私益，顯非事理之平，是黃素玉等三人主張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約定解除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其權利之行使實有違誠實信用之原則，不應准許。況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文義，黃素玉等三人應於違約日10日內將所收款項加1倍計算之違約金返還黃進春而同時解除契約，惟黃素玉等三人迄未給付該等違約金，其解除契約自不生效力。
　㈤倘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未經黃素玉等三人合法解除，則黃進春是否有怠於行使權利之情事，而得由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行使其權利？
　⒈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為民法第242條所明定；登記請求權，雖非債權，然其性質上得類推適用債權人代位權之規定，應為當然之解釋（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42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民法第242條所定之代位權，係以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為前提，而所謂怠於行使權利，係指債務人就其對於第三人之權利可行使而不行使而言，至其不行使之原因為何，並非所問（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35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依系爭約款得請求黃進春移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而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現仍登記為黃素玉等三人公同共有，乃黃進春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得請求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標的等節，已如前述，則原告為保全其對黃進春之上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黃進春行使其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所得向黃素玉等三人請求就上開土地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權利。雖被告抗辯黃進春於112年2月6日已向本院聲請調解，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萬分之759212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為黃進春所有，並無怠於行使權利之情事，有民事調解聲請狀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229至232頁），然該調解聲請內容並未包括原告主張之237-19地號土地，且黃進春與黃素玉等三人亦未調解成立，則於112年2月6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繫屬時，黃進春就其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得請求黃素玉等三人移轉公同共有之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所有權之權利確處於可行使而不為行使之狀態，合於民法第242條所謂怠於行使權利之要件，則原告代位債務人即黃進春行使其權利，於法即無不合，被告所辯，要非可採。
　㈥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並依同法第348條第1項、第1148條規定及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約定，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有無理由？
　⒈黃進春依效力仍存之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得請求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而原告依系爭約款對黃進春有請求就如附表所示之土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權利，且原告為保全對黃進春之上開登記請求權，即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黃進春行使其對黃素玉等三人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之權利，是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並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自屬有據。
　⒉至黃素玉等三人另抗辯黃進春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之土地移轉過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原告不得代位黃進春行使該權利。惟黃木貴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應移轉予黃進春之土地，須待其共有之237地號土地及237-1地號土地辦竣土地分割手續後方能特定，而該等土地經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割後，迄至111年5月12日才就黃木貴分得部分，辦妥登記至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名下公同共有等情，已如前述，此後黃進春上開土地移轉登記請求權方處於無法律上之障礙而得行使之狀態，則自111年5月12日起算，黃進春之請求權顯未逾15年，即無時效消滅可言。而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十條第③款固約定：「……乙方（即黃木貴）應於本約日起壹年內將土地過戶證件交甲方（即黃進春）辦理過戶登記完成……。」（見本院卷一第25頁），惟此乃就黃木貴將土地過戶證件交付黃進春之時限約定，非可反謂黃進春負有於契約簽訂日起1年內完成土地過戶登記之義務，並據此起算其移轉土地過戶請求權之時效，否則土地既未分割完成，縱黃木貴將土地過戶證件交付黃進春，亦無從辦理登記，況黃素玉等三人亦未舉證黃木貴確已將土地過戶證件交付黃進春辦理過戶，是黃素玉等三人抗辯應以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簽訂後1年起算請求權消滅時效，並無理由。又237地號土地及237-1地號土地雖於93年5月31日經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割，然黃木貴所分得部分，於111年5月12日辦妥登記前，亦無從移轉予黃進春，則黃素玉等三人主張自93年5月31日起算黃進春之土地移轉過戶請求權消滅時效，亦非可採。
　㈦原告先位聲明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第269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約款，請求黃進春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陳志焜，有無理由？若無理由，其備位聲明請求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無理由？
　　被告依系爭約款負有移轉如附表所示土地所有權之義務，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系爭約款既載明上開土地移轉過戶之對象為買主即原告或買主之子即陳志焜，則原告以先位聲明請求黃進春經黃素玉等三人移轉登記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後，再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於系爭約款指定之第三人陳志焜，應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之訴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並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系爭約款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後，黃進春再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指定之陳志焜，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按訴之預備合併，必先位之訴無理由，法院始應就備位之訴為裁判，如先位之訴有理由，法院即毋庸就備位之訴為裁判，而原告先位之訴既經本院認定其全部有理由，本院自毋庸再就備位之訴為裁判，附此敘明。
六、至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惟按命債務人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確定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成立者，視為自其確定或成立時，債務人已為意思表示，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法院判決確定之登記，由權利人或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之，土地登記規則第27條第4款亦有明定。而本件判決命被告移轉土地所有權登記，乃係命被告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依上開規定，於判決確定時，視為已為意思表示，原告即得單獨向地政機關申請辦理，自不得以宣告假執行之方式，使其意思表示之效力提前發生，故原告假執行之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
　　，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珮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俊霖
附表：
		編號

		土地地號

		面積

		權利範圍



		一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地號

		379平方公尺

		1萬分之1261



		二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地號

		169平方公尺

		1萬分之962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145號
原      告  陳林翠華

訴訟代理人  陳清進律師
複  代理人  洪孟歆律師
被      告  黃進春  

訴訟代理人  林樹旺律師
            莊志成律師
            黃炳飛律師
被      告  黃素玉  
            林黃素嬌
            黃素芳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建榮律師
複  代理人  蔡皇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
年9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黃素玉、林黃素嬌、黃素芳應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
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黃進春後，被告黃進春再將如附表所示土
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指定之陳志焜。
訴訟費用由被告黃進春負擔二分之一，餘由被告黃素玉、林黃素
嬌、黃素芳連帶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黃木貴於民國73年11月22日與被告黃進春簽訂不動產
    買賣契約書（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約定由黃木貴將其所有
    臺北市○○區○○段○○段○○○○○段○○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767
    平方公尺，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書誤繕為0.3316公頃即3316平
    方公尺，下稱237地號土地）權利範圍5265分之620，及北安
    段二小段237-1地號土地（系爭土地買賣契約記載面積0.054
    9公頃即549平方公尺，嗣該土地面積於75年9月22日更正為5
    48平方公尺，下稱原237-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5265分之620
    ，以新臺幣（下同）906萬6,000元出售黃進春，並應於上開
    土地分割後一週內移轉所有權登記與黃進春，黃進春則於系
    爭土地買賣契約成立時，先交付黃木貴定金300萬元。嗣黃
    木貴與原237-1地號土地其他共有人於75年1月6日共同出具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下稱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與黃進春
    ，供其就「大直翰林園」建案（下稱系爭建案）申請建造執
    照興建房屋使用，復於75年2月5日黃進春以起造人名義領得
    建造執照後，於75年2月15日將原237-1地號土地點交黃進春
    使用，並收取黃進春給付之點交款426萬6,000元，黃進春則
    自75年6月23日起，在原237-1地號土地及所相鄰坐落北安段
    二小段234地號土地（下稱234地號土地）上興建12戶集合住
    宅，於76年8月13日竣工，並於76年9月12日領得使用執照。
    又黃進春於77年5月28日付清尾款180萬元與黃木貴，並於系
    爭土地買賣契約上記載「共有物分割尚未完成，仍須協助辦
    妥為止」等語後，將其就系爭建案所興建門牌號碼臺北市○○
    區○○街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建物）暨坐落基地持分出賣原
    告，然為節省稅賦，先以合夥興建系爭建案之訴外人莊淑惠
    名義，於77年8月10日與原告簽訂「大直翰林園」合約書（
    下稱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約定由原告以總價810萬元向莊
    淑惠購買系爭建物及所坐落原237-1地號土地暨234地號土地
    應有部分；復於95年10月8日在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立契約書
    人乙方簽章欄後方空白處以手寫方式所載「本件房地買賣實
    際賣主為黃進春先生，今雙方再確認黃進春先生有義務將持
    分土地過戶給買主陳林翠華或買主之兒子陳志焜，買主取得
    土地後，有付清尾款之義務」約定條款（下稱系爭約款）之
    立協議人欄位簽名，乃屬與莊淑惠共同負擔移轉前揭土地應
    有部分義務之併存的債務承擔，或屬不標明原因而約定由黃
    進春負擔債務之債務拘束契約，黃進春依上開約款即負有原
    237-1地號土地及23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原告或原
    告之子陳志焜之義務，而陳志焜對黃進春取得直接請求給付
    之權利，並已明確表示欲享受此項直接請求權，則系爭約款
    對陳志焜即屬利益第三人約款，待原告或陳志焜取得土地後
    ，原告方有付清尾款400萬元之義務。
　㈡惟因237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遲未分割，經共有人之
    一即訴外人陳永昌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下稱系爭另訴）後
    ，本院於93年5月31日以83年度重訴字第94號判決（下稱系
    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將237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分
    割確定在案，黃木貴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取得原237-
    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9945之所有權。然臺北市政府地
    政局土地開發總隊（下稱土開總隊）未待原237-1地號土地
    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辦理分割登記，逕於104年7月6日
    先行將該筆土地分割出面積379平方公尺之北安段二小段237
    -1地號土地（下稱237-1地號土地）及面積169平方公尺之北
    安段二小段237-12地號土地（下稱237-12地號土地），並由
    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下稱中山地政所）辦竣逕為分割登
    記，致原237-1地號土地難以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辦理
    分割登記，中山地政所遂函請土開總隊於110年5月14日撤銷
    上開土地分割，待中山地政所就原237-1地號土地辦理判決
    合併、面積更正及判決分割登記後再行分割，故原237-1地
    號土地於110年6月29日始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割，並
    於110年6月30日改編地號為237-19地號，土開總隊復於110
    年8月20日就該地號土地逕為分割成現今面積379平方公尺之
    北安段二小段237-19地號土地（下稱237-19地號土地），及
    面積169平方公尺之北安段二小段237-23地號土地（下稱237
    -23地號土地），故黃木貴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應分
    得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均為1萬分之9
    945之所有權，並於105年5月2日黃木貴死亡後，由其繼承人
    即被告黃素玉、林黃素嬌、黃素芳（下稱黃素玉等三人）公
    同共有。嗣黃素玉等三人為抵繳遺產稅及地價稅，將237-23
    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萬分之0000000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
    、權利範圍1000萬分之998403移轉登記予臺北市，故黃素玉
    等三人於111年5月12日登記為237-19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
    共有1萬分之9945，及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
    萬分之759212之所有權人。
　㈢又原告向黃進春所購買並於80年4月29日登記為陳志焜所有之
    系爭建物，係坐落在原237-1地號土地改編地號為237-19後
    再分割出之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且系爭建物
    專有部分占所在門牌號碼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9巷建物全體
    專有部分之比例為183793分之23296，故原告依系爭預購房
    地契約得請求黃進春移轉登記237-19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
    分之1261（計算式：1萬分之9945×183793分之23296＝1萬分
    之1261，小數點以下第五位四捨五入）及237-23地號土地權
    利範圍1萬分之962（計算式：100萬分之759212×183793分之
    23296＝1萬分之962，小數點以下第五位四捨五入）之所有權
    。而黃進春明知黃木貴業經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取得原23
    7-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且原237-1地號土地於黃木貴死亡後
    已分割成現今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並因繼承
    而由黃素玉等三人公同共有黃木貴之應有部分，竟怠於請求
    黃素玉等三人將所繼承上開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
    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黃進春，原告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4
    2條規定，並依同法第1148條、第348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土
    地買賣契約，代位黃進春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公同共有237-
    19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1261及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
    圍1萬分之962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後，再先位依民法
    第348條第1項、第269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約款，請求黃進春
    將上開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
    予陳志焜；倘認系爭約款非屬利益第三人約款，因黃進春依
    系爭約款對原告負有給付義務，原告仍得備位依民法第348
    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約款，請求黃進春將該等土地應有部分
    移轉登記予自己。
　㈣爰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及依第269條第1項、第348條第1項
    、第1148條規定、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系爭約款，提起本件
    訴訟。並為先位聲明：⒈黃素玉等三人應將公同共有如附表
    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後，黃進春再將如附表
    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指定之陳志焜、⒉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備位聲明：⒈黃素玉等三人應將公
    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後，黃進
    春再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⒉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黃進春則以：黃進春就系爭建案之房屋興建工程係與黃木貴 
    、莊淑惠之父即訴外人莊文德等多人共同投資，故黃進春於
    系爭建案預售時，即與莊文德約定依其投資比例所得享有之
    權利，將系爭建物及坐落基地交由莊文德出售，由莊文德取
    得價金，莊文德遂以莊淑惠名義出售系爭建物及坐落基地，
    並由莊淑惠與原告簽訂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約定原告以總價
    810萬元向莊淑惠購買系爭建物及所坐落原237-1地號暨234
    地號土地應有部分。而黃進春雖於系爭約款之立協議人欄簽
    名，然系爭約款乃原告預先書立後，要求不諳法律及未完全
    明瞭其法律效力之黃進春簽署，性質上僅屬要約，尚待原告
    在立協議人欄簽名為承諾之意思表示，惟迄至103年間仍未
    見原告就此要約表示承諾，依民法第156條及第157條規定，
    應認系爭約款之要約已失其拘束力，雙方未成立系爭約款之
    協議；再觀系爭約款文義，顯係將莊淑惠依系爭預購房地契
    約所享有收受買賣價金之權利及負擔移轉土地應有部分之義
    務均由黃進春概括承受，卻未經莊淑惠同意，亦與民法第30
    5條規定之概括承受未合，依法自不生效力；況伊於95年10
    月8日簽署系爭約款後，迄今已逾15年，依民法第125條規定
    ，原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此外，系爭預購房地契
    約之買賣標的為系爭建物及坐落基地，然237-23地號土地為
    道路用地，並非系爭建物坐落土地或屬系爭建案之基地範圍
    ，則原告請求移轉登記237-2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顯無理由
    ，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黃素玉等三人則以：自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七條、第十條第②
    項及第③項約定觀之，係將土地點交與所有權移轉登記分為
    二事，各有不同付款規定及條件，雖約定待買賣之共有土地
    分割完成後再行點交，惟黃木貴業於75年2月15日將土地點
    交與黃進春，同時收取黃進春給付之價款426萬6,000元，足
    證黃木貴已履行土地點交義務；而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十條
    第③項有關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部分，除無共有土地分割完
    成後再移轉所有權登記之約定外，並有約定待黃木貴將相關
    證件交付與黃進春辦理過戶登記完成時，黃進春方有付清尾
    款之義務，黃進春既於77年5月28日付清尾款180萬元與黃木
    貴，並在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最末處記載「77.5.28收價款新
    台幣壹佰捌拾萬元正，共有物分割尚未完成仍須協助辦妥為
    止」等語，未再提及交付證件一事，依經驗法則可認黃木貴
    應已交付土地過戶證件與黃進春，再佐以系爭土地買賣契約
    第八條約定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辦理及費用均由黃進春主
    導，及黃進春在系爭另訴擔任陳永昌之訴訟代理人，俾自己
    掌握土地分割事宜，暨黃進春已在黃木貴點交之土地上興建
    系爭建案出售等情，益徵完成共有土地分割登記之義務人實
    為黃進春，黃木貴僅負協助義務而非主要義務，是黃木貴與
    黃進春間並無土地分割登記履行完畢，始能請求辦理所有權
    移轉登記之約定，則黃進春於73年11月22日簽訂系爭土地買
    賣契約後，至遲於74年11月22日即得請求黃木貴就買賣土地
    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故黃進春之請求權顯已罹於時效而消
    滅，原告所提代位之訴自無理由。又黃進春自黃木貴點交買
    賣土地時起，即得在取得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前先行使用土
    地興建房屋出售圖利，黃木貴則無法再使用土地，依系爭土
    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在土地點交後之相關稅賦應由黃進
    春負擔，始符合利益衡平、誠信原則及民法第373條規定之
    危險負擔移轉法則，且為黃進春所明知，黃木貴就此亦無告
    知義務，詎黃進春從未繳納其應負擔之地價稅，亦不曾主動
    詢問地價稅金額及請求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期間均係
    由黃木貴及黃素玉等三人以土地買賣所得價金負擔地價稅，
    則黃進春除違反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外，亦顯悖於
    利益衡平及誠信原則，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前段約定
    ，黃素玉等三人於111年9月14日委請律師寄發存證信函（下
    稱系爭存證信函），以黃進春違反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
    約定為由，通知黃進春解除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並沒收價金，
    復於本件訴訟進行中再以民事答辯九狀為相同之表示，即生
    解除契約之效力；況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約定，
    黃素玉等三人亦得反悔不賣，無違反誠信及信賴保護原則，
    並於112年12月8日當庭以書狀向黃進春為解除系爭土地買賣
    契約之意思表示，則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既經黃素玉等三人合
    法解除，黃進春對黃素玉等三人即無何權利可由原告代位行
    使。另原告與黃進春間就買賣系爭建物坐落土地之所有權移
    轉登記未約定給付期限，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黃進春
    於受催告時方負遲延責任，則原告雖於112年2月6日起訴催
    告黃進春履行債務及代位其行使權利，惟當日黃進春亦以系
    爭土地買賣契約所生同一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向本
    院聲請調解，嗣並於112年5月9日起訴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履
    行契約，可見黃進春於收受本件起訴狀繕本前已行使其權利
    ，並未陷於遲延，尚無怠於行使權利之情事，原告依民法第
    242條規定代位行使其權利，不合法定要件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三第136至138、484頁）
　㈠黃木貴與黃進春於73年11月22日簽訂系爭土地買賣契約（見
    本院卷一第23至28頁），約定黃木貴將237地號土地、面積
    為2767平方公尺（契約書誤繕為0.3316公頃，即3316平方公
    尺）、權利範圍為5265分之620 ，及原237-1地號土地、面
    積為0.0549公頃（即549平方公尺，該地號面積嗣更正為548
     平方公尺）、權利範圍為5265分之620，以906萬6,000元出
    售與黃進春。嗣黃木貴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於75年2月15
    日將房地點交與黃進春使用，黃進春於77年5月28日付清尾
    款，並於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上記載「共有物分割尚未完成，
    仍須協助辦妥為止」。
　㈡原告與莊淑惠於77年8月10日簽訂系爭預購房地契約（見本院
    卷一第47至69頁），約定由原告向莊淑惠購買「大直翰林園
    」A棟1樓乙戶房屋（即系爭建物）暨所坐落土地（即234 地
    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持分，房地總價款為810萬元，
    原告尚有尾款400萬元未給付。嗣於95年10月8日，系爭預購
    房地契約增列系爭約款（見本院卷一第59頁），黃進春並於
    系爭約款立協議人欄位簽名。
　㈢系爭建案於75年2月5日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核發75建字第106
    號建造執照（見本院卷一第265至266頁），起造人姓名欄位
    記載為黃進春，復於76年9月12日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核發7
    6使字第0697號使用執照。而系爭建物於80年4月29日登記為
    原告之子陳志焜所有，建物坐落地號於110年6月30日登記為
    237-19地號土地，登記原因為「基地號變更」（見本院卷一
    第123頁）。另陳志焜於78年6月28日登記為234地號土地之
    共有人，權利範圍為1萬分之1370（見本院卷二第503 頁）
    。
　㈣臺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於69年7月26日因地籍圖重測，
    新編地號為北安段二小段237地號（面積3316平方公尺），6
    9年11月24日因和解分割為237地號土地（面積2767平方公尺
    ）、原237-1地號土地（面積549平方公尺，嗣於75年9月22
    日更正面積為548平方公尺），黃木貴於前揭兩筆土地持份
    均為5265分之620。237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依系爭
    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割，於110年8月20日分割成237-19地號
    土地（建築基地部分）及237-23地號土地（道路用地部分）
    。
　㈤黃木貴於105年5月2日死亡，黃素玉等三人為黃木貴之繼承人
    ，於111年5月12日以公同共有人身分，登記為237-19地號土
    地所有權人、權利範圍為公同共有1萬分之9945，及237-23
    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萬分之759212。
    惟237-23地號土地之權利範圍原應為公同共有1萬分之9945
    ，但因抵繳黃木貴遺產稅，將權利範圍100萬分之0000000 
    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另為抵繳地價稅，將權利範圍100萬
    分之998403移轉登記予臺北市，故黃素玉等三人目前就237-
    23地號土地之權利範圍方為公同共有100萬分之759212。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其得代位黃進春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237-19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1261、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
    962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並得請求黃進春將前揭土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先位聲明之陳志焜，倘無理由，亦得請
    求移轉與備位聲明之原告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且以前揭情
    詞置辯。經查：
　㈠黃進春是否因系爭約款之記載，而對原告負有依系爭預購房
    地契約移轉過戶持分土地與原告或原告之子陳志焜之義務？
    若有，則原告得請求黃進春移轉過戶之土地是否為237-19地
    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應移轉過戶之土地持分比例為何
    ？
　⒈按併存的債務承擔，係第三人加入債務關係與原債務人併負
    同一之債務，原債務人並未脫離債務關係，且必以第三人與
    債權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為成立該承擔契約之前提（最高
    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96號、86年度台上字第2700號判決意旨
    參照）；且承擔人與債權人間訂立併存的債務承擔契約時，
    因對於債務人有利，自無須得債務人同意即可發生效力。查
    觀諸系爭約款僅表明黃進春有將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標的之持
    分土地過戶予買主即原告或買主指定之陳志焜之義務，未提
    及由黃進春繼受賣方之一切權利及義務，且系爭約款記載於
    立契約書人欄後方空白處，僅由黃進春簽名確認（見本院卷
    一第59頁），併參證人朱昌碩於106年1月4日本院105年度重
    再字第2號民事事件準備程序時證稱：伊係執業律師，於70
    幾年間開設事務所時就是租用黃進春的辦公室一部分，之後
    也長期為黃進春開設的春皇建設公司處理法律糾紛，系爭預
    購房地契約是春皇建設公司的制式合約，房地出賣人實質上
    是春皇建設公司，但當時為了節稅，以公司股東莊文德之女
    莊淑惠名義出售，惟契約簽訂後，系爭建案因土地部分尚未
    移轉給買主，買主不願意付清尾款而產生糾紛，原告與黃進
    春配偶係好友關係，談妥後，就由原告之配偶即訴外人陳忠
    雄與黃進春一起至伊事務所，由伊事務所員工依照雙方已談
    好的意思擬定系爭約款，再由黃進春親自簽名，過程中黃進
    春並無任何恐懼或遭受脅迫之情事，土地無法過戶是事實，
    無法拿到土地不可能付尾款，所以當時都沒有談到尾款的事
    情等語綦詳（詳見本院卷一第40至42頁），足認依系爭預購
    房地契約得請求賣方移轉持分土地之債權人即原告，確有與
    負有移轉持分土地義務之債務人即賣方莊淑惠以外之第三人
    即黃進春，達成由黃進春承擔賣方上開移轉土地持分義務之
    合意，且系爭約款文義並無使原債務人即莊淑惠脫離債務關
    係之意，則系爭約款性質上應屬併存的債務承擔，毋庸得原
    債務人莊淑惠之同意即可發生效力，亦非民法第305條所稱
    資產與負債概括承受之情形，故黃進春以系爭約款未經莊淑
    惠同意或通知莊淑惠而不生效力，自屬無據。至黃進春另辯
    稱其不解系爭約款法律效力，且原告未在其上簽名，僅有要
    約而未達成合意云云，然依證人朱昌碩前揭證述，顯見系爭
    約款內容係原告與黃進春達成之合意，且經黃進春與代表原
    告到場簽定之陳忠雄確認無誤，而契約之訂定不以書面為限
    ，自不能以原告未在系爭約款簽名，逕謂系爭約款未經原告
    簽署而不生效力，復參以黃進春身為建設公司之負責人，豈
    有可能於不知法律效力之情形下，即在系爭約款立協議人欄
    位簽名確認，故黃進春此部分所辯，亦不可採。是黃進春依
    系爭約款，自負有將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約定應過戶予原告
    之土地持分，移轉登記予原告或原告指定之陳志焜之義務。
　⒉又原告於77年8月10日簽訂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購買之土地持
    分，依該契約前言：「茲甲方（即買主原告）預訂乙方（即
    賣主莊淑惠）興建左開房屋及其應持分之土地，訂立條款如
    後：」，及第一條第㈠款土地標示約定：「坐落台北市○○段○
    ○段000○00000號，本大廈之土地面積包括建屋基地，公共設
    施及依法應保留之空地等，並由各戶（包括地上各戶、地下
    一層在內）依法規計算其持分。」（見本院卷一第48頁），
    故黃進春依系爭約款應移轉之土地持分為234地號土地及原2
    37-1地號土地依法規計算之持分。又原237-1地號土地於104
    年7月6日先經土開總隊逕為分割為面積379平方公尺之237-1
    地號土地及面積169平方公尺之237-12地號土地，並由中山
    地政所辦竣逕為分割登記，惟為使原237-1地號土地得依系
    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辦理分割登記，乃先撤銷上開土地分割
    ，由中山地政所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辦理判決合併、面
    積更正及判決分割登記，原237-1地號土地始於110年6月29
    日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割，並於110年6月30日改編地
    號為237-19地號，土開總隊復於110年8月20日逕為分割成現
    今面積379平方公尺之237-19地號土地，及面積169平方公尺
    之237-23地號土地等情，有土開總隊110年8月19日北市地發
    繪字第1107017265號函暨所附地籍抄圖、地籍複製圖、土地
    逕為分割清冊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75至80頁），足認系
    爭預購房地契約所指之原237-1地號土地，乃現今之237-19
    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無訛。被告雖抗辯237-23地號土
    地為道路用地，非屬系爭建物坐落基地，不在系爭預購房地
    契約所應移轉土地持分之範圍內，惟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一
    條第㈠款之土地標示已明確記載買賣標的之土地持分所在乃2
    34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且土地面積不限於建屋基
    地，尚包括公共設施及法定空地，既然原237-1地號土地即
    為現今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自不能以237-23
    地號土地為道路用地而非系爭建案之建物坐落基地，即逕予
    排除在外，是黃進春依系爭約款所應移轉之土地持分所在，
    除系爭建物坐落基地即237-19地號土地外，仍應包括237-23
    地號土地，自屬當然。
　⒊再參以73年11月22日簽訂之系爭土地買賣契約，黃進春向黃
    木貴所購得之土地乃黃木貴於237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
    地之持分，而該二筆土地經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由黃木貴
    取得原237-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9945之所有權，並於
    黃木貴死亡後，由其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於111年5月12日
    登記為237-19地號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萬分之9945及237-23
    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萬分之759212之所有權人，
    惟其中237-23地號土地之權利範圍原應為公同共有1萬分之9
    945，於抵繳黃木貴遺產稅及地價稅後，最終為上開登記等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則黃進春依系爭約款應移轉之237-19
    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之持分，即應以黃進春依系爭土
    地買賣契約得請求移轉之黃素玉等三人上開公同共有部分為
    計算基礎。又原告雖主張應依民法第799條第4項本文約定，
    以系爭建物專有部分面積占系爭建案所有建物專有部分總面
    積之比例183793分之23296計算黃進春應移轉237-19地號土
    地及237-23地號土地最終之持分為如附表所示之權利範圍，
    然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乃98年1月23日修正新增公布，顯
    非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第一條第㈠款約定計算土地持分之「法
    規」，則原告據以計算賣方應移轉之土地持分比例，自屬無
    稽。而原告依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購買之234地號土地持分
    業於78年6月28日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其指定之陳志焜，
    其權利範圍為1萬分之1370，有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地號
    全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二第503頁），則該持分比例即
    應為系爭預購房地契約買賣雙方所約定依法規計算應移轉予
    買方之持分比例，故黃進春依系爭約款應移轉237-19地號土
    地及237-23地號土地之持分比例應均為1萬分之1370，惟原
    告於本件請求移轉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如附表
    所示之持分比例均少於1萬分之1370，即應僅以原告請求之
    持分比例准許之，不得逾越其請求之範圍。
　㈡原告對黃進春之上開移轉過戶持分土地之請求權是否罹於時
    效而消減？
　⒈按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所謂
    請求權可行使時，乃指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其行使
    請求權已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6
    39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黃進春雖抗辯原告請求移轉過戶持分土地之請求權已罹於時
    效而消滅。惟不論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簽訂時或黃進春簽署系
    爭約款時，買賣標的之原237-1地號土地持分並非賣方莊淑
    惠或黃進春所有，乃黃進春以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向黃木貴購
    買而尚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土地，且依系爭土地買賣契
    約第七條及第十條約定，須待黃木貴就其共有之237地號土
    地及237-1地號土地辦竣土地分割手續後，始將分割完成之
    土地移轉登記予黃進春所有，而該等土地經系爭土地分割確
    定判決分割後，迄至111年5月12日方就黃木貴分得部分，辦
    妥登記至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名下公同共有，已
    如前述，則至此之前，原告自無從代位黃進春向黃木貴或黃
    素玉等三人請求移轉持分土地，其權利之行使實有法律上之
    障礙，其請求權消滅時效應自111年5月12日起算，故原告於
    112年2月6日提起本件訴訟依系爭約款向黃進春為請求，並
    無罹於時效之問題，黃進春所為時效抗辯，委無足採。　
　㈢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是否業經黃素玉等三人依該契約第九條前
    段約定，於111年9月15日合法解除？
　　黃素玉等三人雖以黃進春未負擔土地地價稅為由，認黃進春
    違反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依該契約第九條前段約
    定，該契約業經黃素玉等三人合法解除。惟按地價稅向所有
    權人徵收之，此為土地法第172條所明定，黃進春依系爭土
    地買賣契約所買得之土地既尚未移轉所有權登記至其名下，
    依法即無繳納地價稅之義務。復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
    約定：「本不動產所受賦課之一切稅捐（或租金）……等，應
    於移交土地房屋管理使用之日截止日以前由乙方（即黃木貴
    ）負責繳清，以後歸甲方（即黃進春）負擔，……。」（見本
    院卷一第23頁），對照第七條約定：「本不動產乙方於分割
    共有物分割完成壹星期內將房屋騰空點交甲方管業，……。」
    （見本院卷一第24頁）、第十條第②款約定：「乙方辦竣土
    地分割手續並將土地點交甲方……」（見本院卷一第25頁），
    及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八條約定黃木貴應將移轉過戶證件交
    付黃進春自行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見本院卷一第23至
    24頁），且黃進春於77年5月28日交付黃木貴土地尾款時，
    契約上亦載明「共有物分割尚未完成，仍須協助辦妥為止」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8頁），可知第四條所謂移交土地管理
    使用之日，應係指黃木貴辦畢共有物分割手續完成，並將土
    地移轉登記過戶相關資料交付黃進春，使黃進春得以完成所
    有權移轉登記時，而買賣標的土地迄至111年5月12日方依系
    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完成分割登記至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
    玉等三人名下公同共有，亦無證據顯示黃木貴或黃素玉等三
    人已將辦理該等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相關資料交付黃進春
    ，則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所謂移交土地管理使用之
    日尚未屆至，黃進春自無庸負擔地價稅。況黃木貴生前從未
    向黃進春請求給付地價稅，而黃素玉等三人委託律師於111
    年9月14日寄送黃進春之系爭存證信函，乃記載「……詎台端
    竟遲不辦理上開買賣土地應有部分之過戶，致黃木貴與本當
    事人等仍負擔該土地地價稅達38年之久……」，並未提及黃進
    春於買賣土地應有部分過戶前，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
    約定已有負擔地價稅之義務，有系爭存證信函存卷可佐（見
    本院卷一第201至204頁），益徵黃木貴與黃進春就系爭土地
    買賣契約達成關於地價稅負擔義務之共識乃以土地過戶為區
    分時點，土地完成過戶前之地價稅仍應由黃木貴負擔，而過
    戶完成後之地價稅方由黃進春負擔。是黃素玉等三人以黃進
    春違反上開約定為由，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前段約定
    解除契約，難認有據。
　㈣黃素玉等三人於112年12月8日以民事答辯九狀主張渠等得依
    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約定解除契約，是否應受本院
    爭點整理協議拘束而不得再為主張？若得主張，其主張解除
    契約有無理由？
　⒈按民事訴訟法第270條之1第3項前段規定應受其拘束之爭點協
    議，係指當事人就其既已主張之爭點，經依同條第1項第3款
    或第2項為協議者而言；至於協議前未經當事人主張之爭點
    ，既不在協議範圍，自不受協議之拘束（最高法院94年度台
    上字第493號判決要旨參照）。查兩造於本院112年11月3日
    言詞辯論時就本件爭點為協議（見本院卷三第8至9頁）後，
    黃素玉等三人於112年12月8日始具狀並當庭以言詞主張渠等
    另得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約定反悔不賣而解除契
    約，原告之訴即無理由（見本院卷三第138、145至147頁）
    ，雖該主張非屬兩造前所協議之爭點，然黃素玉等三人於兩
    造為上開爭點協議前未曾為此主張，則該主張即非屬協議範
    圍，自不受上開爭點協議之拘束。
　⒉又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
    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
     148條定有明文。所謂誠實信用之原則，係在具體之權利義
    務關係，依正義公平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內容，避免一方
    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應以各方當事人利益為衡量依據
    ，並考慮權利義務之社會作用，於具體事實為妥善運用。倘
    經認定違反誠信原則時，其法律效果以不發生該違反者所期
    待者為原則（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36號判決要旨參
    照）。查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雖約定：「若乙方（
    即黃木貴）反悔不賣或不能履行約束，乙方應將所收款項全
    部加壹倍於違約日起拾天內返還甲方（即黃進春）收回作為
    違約金，同時解除本約，雙方各無異議。」（本院卷一第24
    頁），惟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於73年11月22日簽訂，黃木貴未
    完成買賣標的土地移轉過戶之契約義務前，已於77年5月28
    日收足黃進春所給付之買賣價金，並於契約載明買賣標的土
    地分割尚未完成，允諾將協助共有物分割至辦妥為止；且依
    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十二條約定，黃木貴於契約成立時應即
    將土地使用權同意書簽章交付黃進春供建築之用（見本院卷
    一第25頁），黃木貴亦依約於75年2月15日將土地點交黃進
    春使用（見本院卷一第28頁），黃進春業於所購買之土地上
    興建系爭建案出售；況黃木貴迄至105年5月2日死亡前，均
    未曾主張反悔不賣而欲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約定
    解除契約，則衡酌上情，除客觀上已足引起黃進春之正當信
    賴，認為黃木貴會繼續履行契約，不會反悔不賣外，倘容認
    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突於黃木貴死亡後之112年1
    2月8日方以反悔不賣為由解除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將致早已
    給付全額買賣價金之黃進春在買賣標的土地上所興建之系爭
    建案，頓時陷入無合法占有權源之窘境，對信賴系爭土地買
    賣契約效力之黃進春及其他合法購得系爭建案房屋之第三人
    之權益均影響甚鉅，而尚未履行契約義務之一方卻得任意解
    除契約以滿足個人私益，顯非事理之平，是黃素玉等三人主
    張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約定解除系爭土地買賣契
    約，其權利之行使實有違誠實信用之原則，不應准許。況依
    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文義，黃素玉等三人應於違約
    日10日內將所收款項加1倍計算之違約金返還黃進春而同時
    解除契約，惟黃素玉等三人迄未給付該等違約金，其解除契
    約自不生效力。
　㈤倘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未經黃素玉等三人合法解除，則黃進春
    是否有怠於行使權利之情事，而得由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24
    2條規定代位行使其權利？
　⒈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
    名義行使其權利，為民法第242條所明定；登記請求權，雖
    非債權，然其性質上得類推適用債權人代位權之規定，應為
    當然之解釋（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422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按民法第242條所定之代位權，係以債務人怠於行使其
    權利為前提，而所謂怠於行使權利，係指債務人就其對於第
    三人之權利可行使而不行使而言，至其不行使之原因為何，
    並非所問（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357號判決意旨參照）
    。
　⒉原告依系爭約款得請求黃進春移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
    ，而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現仍登記為黃素玉等三人公同共有，
    乃黃進春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得請求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
    玉等三人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標的等節，已如前述，則原告
    為保全其對黃進春之上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自得
    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黃進春行使其依系爭土地
    買賣契約所得向黃素玉等三人請求就上開土地為所有權移轉
    登記之權利。雖被告抗辯黃進春於112年2月6日已向本院聲
    請調解，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
    萬分之759212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為黃進春所有，並無怠於行
    使權利之情事，有民事調解聲請狀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
    229至232頁），然該調解聲請內容並未包括原告主張之237-
    19地號土地，且黃進春與黃素玉等三人亦未調解成立，則於
    112年2月6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繫屬時，黃進春就其依系爭
    土地買賣契約得請求黃素玉等三人移轉公同共有之237-19地
    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所有權之權利確處於可行使而不為
    行使之狀態，合於民法第242條所謂怠於行使權利之要件，
    則原告代位債務人即黃進春行使其權利，於法即無不合，被
    告所辯，要非可採。
　㈥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並依同法第348條第1項、第
    1148條規定及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約定，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
    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有無
    理由？
　⒈黃進春依效力仍存之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
    得請求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
    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而原告依系爭約款對黃
    進春有請求就如附表所示之土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權利
    ，且原告為保全對黃進春之上開登記請求權，即得類推適用
    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黃進春行使其對黃素玉等三人依系
    爭土地買賣契約之權利，是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
    ，並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黃素玉等
    三人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
    ，自屬有據。
　⒉至黃素玉等三人另抗辯黃進春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之土地移
    轉過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原告不得代位黃進春行使
    該權利。惟黃木貴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應移轉予黃進春之土
    地，須待其共有之237地號土地及237-1地號土地辦竣土地分
    割手續後方能特定，而該等土地經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
    割後，迄至111年5月12日才就黃木貴分得部分，辦妥登記至
    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名下公同共有等情，已如前
    述，此後黃進春上開土地移轉登記請求權方處於無法律上之
    障礙而得行使之狀態，則自111年5月12日起算，黃進春之請
    求權顯未逾15年，即無時效消滅可言。而系爭土地買賣契約
    第十條第③款固約定：「……乙方（即黃木貴）應於本約日起
    壹年內將土地過戶證件交甲方（即黃進春）辦理過戶登記完
    成……。」（見本院卷一第25頁），惟此乃就黃木貴將土地過
    戶證件交付黃進春之時限約定，非可反謂黃進春負有於契約
    簽訂日起1年內完成土地過戶登記之義務，並據此起算其移
    轉土地過戶請求權之時效，否則土地既未分割完成，縱黃木
    貴將土地過戶證件交付黃進春，亦無從辦理登記，況黃素玉
    等三人亦未舉證黃木貴確已將土地過戶證件交付黃進春辦理
    過戶，是黃素玉等三人抗辯應以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簽訂後1
    年起算請求權消滅時效，並無理由。又237地號土地及237-1
    地號土地雖於93年5月31日經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割，
    然黃木貴所分得部分，於111年5月12日辦妥登記前，亦無從
    移轉予黃進春，則黃素玉等三人主張自93年5月31日起算黃
    進春之土地移轉過戶請求權消滅時效，亦非可採。
　㈦原告先位聲明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第269條第1項規定及系
    爭約款，請求黃進春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陳志焜，有無理由？若無理由，其備位聲明請求移轉登記予
    原告，有無理由？
　　被告依系爭約款負有移轉如附表所示土地所有權之義務，業
    經本院認定如前，而系爭約款既載明上開土地移轉過戶之對
    象為買主即原告或買主之子即陳志焜，則原告以先位聲明請
    求黃進春經黃素玉等三人移轉登記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
    之所有權後，再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於系爭約款指定之第三人陳志焜，應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之訴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並依
    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系爭約款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黃素
    玉等三人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
    進春後，黃進春再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
    告指定之陳志焜，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按訴之預備合併
    ，必先位之訴無理由，法院始應就備位之訴為裁判，如先位
    之訴有理由，法院即毋庸就備位之訴為裁判，而原告先位之
    訴既經本院認定其全部有理由，本院自毋庸再就備位之訴為
    裁判，附此敘明。
六、至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惟按命債務人為一
    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確定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
    行名義成立者，視為自其確定或成立時，債務人已為意思表
    示，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法院判決確定
    之登記，由權利人或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之，土地登記規則
    第27條第4款亦有明定。而本件判決命被告移轉土地所有權
    登記，乃係命被告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依上開規定，
    於判決確定時，視為已為意思表示，原告即得單獨向地政機
    關申請辦理，自不得以宣告假執行之方式，使其意思表示之
    效力提前發生，故原告假執行之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
　　，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
    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珮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俊霖
附表：
編號 土地地號 面積 權利範圍 一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地號 379平方公尺 1萬分之1261 二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地號 169平方公尺 1萬分之962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145號
原      告  陳林翠華


訴訟代理人  陳清進律師
複  代理人  洪孟歆律師
被      告  黃進春  


訴訟代理人  林樹旺律師
            莊志成律師
            黃炳飛律師
被      告  黃素玉  
            林黃素嬌
            黃素芳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建榮律師
複  代理人  蔡皇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黃素玉、林黃素嬌、黃素芳應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黃進春後，被告黃進春再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指定之陳志焜。
訴訟費用由被告黃進春負擔二分之一，餘由被告黃素玉、林黃素嬌、黃素芳連帶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黃木貴於民國73年11月22日與被告黃進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約定由黃木貴將其所有臺北市○○區○○段○○段○○○○○段○○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767平方公尺，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書誤繕為0.3316公頃即3316平方公尺，下稱237地號土地）權利範圍5265分之620，及北安段二小段237-1地號土地（系爭土地買賣契約記載面積0.0549公頃即549平方公尺，嗣該土地面積於75年9月22日更正為548平方公尺，下稱原237-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5265分之620，以新臺幣（下同）906萬6,000元出售黃進春，並應於上開土地分割後一週內移轉所有權登記與黃進春，黃進春則於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成立時，先交付黃木貴定金300萬元。嗣黃木貴與原237-1地號土地其他共有人於75年1月6日共同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下稱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與黃進春，供其就「大直翰林園」建案（下稱系爭建案）申請建造執照興建房屋使用，復於75年2月5日黃進春以起造人名義領得建造執照後，於75年2月15日將原237-1地號土地點交黃進春使用，並收取黃進春給付之點交款426萬6,000元，黃進春則自75年6月23日起，在原237-1地號土地及所相鄰坐落北安段二小段234地號土地（下稱234地號土地）上興建12戶集合住宅，於76年8月13日竣工，並於76年9月12日領得使用執照。又黃進春於77年5月28日付清尾款180萬元與黃木貴，並於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上記載「共有物分割尚未完成，仍須協助辦妥為止」等語後，將其就系爭建案所興建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建物）暨坐落基地持分出賣原告，然為節省稅賦，先以合夥興建系爭建案之訴外人莊淑惠名義，於77年8月10日與原告簽訂「大直翰林園」合約書（下稱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約定由原告以總價810萬元向莊淑惠購買系爭建物及所坐落原237-1地號土地暨23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復於95年10月8日在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立契約書人乙方簽章欄後方空白處以手寫方式所載「本件房地買賣實際賣主為黃進春先生，今雙方再確認黃進春先生有義務將持分土地過戶給買主陳林翠華或買主之兒子陳志焜，買主取得土地後，有付清尾款之義務」約定條款（下稱系爭約款）之立協議人欄位簽名，乃屬與莊淑惠共同負擔移轉前揭土地應有部分義務之併存的債務承擔，或屬不標明原因而約定由黃進春負擔債務之債務拘束契約，黃進春依上開約款即負有原237-1地號土地及23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原告或原告之子陳志焜之義務，而陳志焜對黃進春取得直接請求給付之權利，並已明確表示欲享受此項直接請求權，則系爭約款對陳志焜即屬利益第三人約款，待原告或陳志焜取得土地後，原告方有付清尾款400萬元之義務。
　㈡惟因237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遲未分割，經共有人之一即訴外人陳永昌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下稱系爭另訴）後，本院於93年5月31日以83年度重訴字第94號判決（下稱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將237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分割確定在案，黃木貴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取得原237-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9945之所有權。然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下稱土開總隊）未待原237-1地號土地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辦理分割登記，逕於104年7月6日先行將該筆土地分割出面積379平方公尺之北安段二小段237-1地號土地（下稱237-1地號土地）及面積169平方公尺之北安段二小段237-12地號土地（下稱237-12地號土地），並由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下稱中山地政所）辦竣逕為分割登記，致原237-1地號土地難以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辦理分割登記，中山地政所遂函請土開總隊於110年5月14日撤銷上開土地分割，待中山地政所就原237-1地號土地辦理判決合併、面積更正及判決分割登記後再行分割，故原237-1地號土地於110年6月29日始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割，並於110年6月30日改編地號為237-19地號，土開總隊復於110年8月20日就該地號土地逕為分割成現今面積379平方公尺之北安段二小段237-19地號土地（下稱237-19地號土地），及面積169平方公尺之北安段二小段237-23地號土地（下稱237-23地號土地），故黃木貴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應分得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均為1萬分之9945之所有權，並於105年5月2日黃木貴死亡後，由其繼承人即被告黃素玉、林黃素嬌、黃素芳（下稱黃素玉等三人）公同共有。嗣黃素玉等三人為抵繳遺產稅及地價稅，將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萬分之0000000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權利範圍1000萬分之998403移轉登記予臺北市，故黃素玉等三人於111年5月12日登記為237-19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萬分之9945，及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萬分之759212之所有權人。
　㈢又原告向黃進春所購買並於80年4月29日登記為陳志焜所有之系爭建物，係坐落在原237-1地號土地改編地號為237-19後再分割出之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且系爭建物專有部分占所在門牌號碼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9巷建物全體專有部分之比例為183793分之23296，故原告依系爭預購房地契約得請求黃進春移轉登記237-19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1261（計算式：1萬分之9945×183793分之23296＝1萬分之1261，小數點以下第五位四捨五入）及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962（計算式：100萬分之759212×183793分之23296＝1萬分之962，小數點以下第五位四捨五入）之所有權。而黃進春明知黃木貴業經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取得原237-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且原237-1地號土地於黃木貴死亡後已分割成現今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並因繼承而由黃素玉等三人公同共有黃木貴之應有部分，竟怠於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所繼承上開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黃進春，原告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並依同法第1148條、第348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代位黃進春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公同共有237-19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1261及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962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後，再先位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第269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約款，請求黃進春將上開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陳志焜；倘認系爭約款非屬利益第三人約款，因黃進春依系爭約款對原告負有給付義務，原告仍得備位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約款，請求黃進春將該等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自己。
　㈣爰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及依第269條第1項、第348條第1項、第1148條規定、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系爭約款，提起本件訴訟。並為先位聲明：⒈黃素玉等三人應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後，黃進春再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指定之陳志焜、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備位聲明：⒈黃素玉等三人應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後，黃進春再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黃進春則以：黃進春就系爭建案之房屋興建工程係與黃木貴 、莊淑惠之父即訴外人莊文德等多人共同投資，故黃進春於系爭建案預售時，即與莊文德約定依其投資比例所得享有之權利，將系爭建物及坐落基地交由莊文德出售，由莊文德取得價金，莊文德遂以莊淑惠名義出售系爭建物及坐落基地，並由莊淑惠與原告簽訂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約定原告以總價810萬元向莊淑惠購買系爭建物及所坐落原237-1地號暨23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而黃進春雖於系爭約款之立協議人欄簽名，然系爭約款乃原告預先書立後，要求不諳法律及未完全明瞭其法律效力之黃進春簽署，性質上僅屬要約，尚待原告在立協議人欄簽名為承諾之意思表示，惟迄至103年間仍未見原告就此要約表示承諾，依民法第156條及第157條規定，應認系爭約款之要約已失其拘束力，雙方未成立系爭約款之協議；再觀系爭約款文義，顯係將莊淑惠依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享有收受買賣價金之權利及負擔移轉土地應有部分之義務均由黃進春概括承受，卻未經莊淑惠同意，亦與民法第305條規定之概括承受未合，依法自不生效力；況伊於95年10月8日簽署系爭約款後，迄今已逾15年，依民法第125條規定，原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此外，系爭預購房地契約之買賣標的為系爭建物及坐落基地，然237-23地號土地為道路用地，並非系爭建物坐落土地或屬系爭建案之基地範圍，則原告請求移轉登記237-2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顯無理由，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黃素玉等三人則以：自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七條、第十條第②項及第③項約定觀之，係將土地點交與所有權移轉登記分為二事，各有不同付款規定及條件，雖約定待買賣之共有土地分割完成後再行點交，惟黃木貴業於75年2月15日將土地點交與黃進春，同時收取黃進春給付之價款426萬6,000元，足證黃木貴已履行土地點交義務；而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十條第③項有關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部分，除無共有土地分割完成後再移轉所有權登記之約定外，並有約定待黃木貴將相關證件交付與黃進春辦理過戶登記完成時，黃進春方有付清尾款之義務，黃進春既於77年5月28日付清尾款180萬元與黃木貴，並在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最末處記載「77.5.28收價款新台幣壹佰捌拾萬元正，共有物分割尚未完成仍須協助辦妥為止」等語，未再提及交付證件一事，依經驗法則可認黃木貴應已交付土地過戶證件與黃進春，再佐以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八條約定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辦理及費用均由黃進春主導，及黃進春在系爭另訴擔任陳永昌之訴訟代理人，俾自己掌握土地分割事宜，暨黃進春已在黃木貴點交之土地上興建系爭建案出售等情，益徵完成共有土地分割登記之義務人實為黃進春，黃木貴僅負協助義務而非主要義務，是黃木貴與黃進春間並無土地分割登記履行完畢，始能請求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約定，則黃進春於73年11月22日簽訂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後，至遲於74年11月22日即得請求黃木貴就買賣土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故黃進春之請求權顯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原告所提代位之訴自無理由。又黃進春自黃木貴點交買賣土地時起，即得在取得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前先行使用土地興建房屋出售圖利，黃木貴則無法再使用土地，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在土地點交後之相關稅賦應由黃進春負擔，始符合利益衡平、誠信原則及民法第373條規定之危險負擔移轉法則，且為黃進春所明知，黃木貴就此亦無告知義務，詎黃進春從未繳納其應負擔之地價稅，亦不曾主動詢問地價稅金額及請求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期間均係由黃木貴及黃素玉等三人以土地買賣所得價金負擔地價稅，則黃進春除違反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外，亦顯悖於利益衡平及誠信原則，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前段約定，黃素玉等三人於111年9月14日委請律師寄發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以黃進春違反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為由，通知黃進春解除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並沒收價金，復於本件訴訟進行中再以民事答辯九狀為相同之表示，即生解除契約之效力；況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約定，黃素玉等三人亦得反悔不賣，無違反誠信及信賴保護原則，並於112年12月8日當庭以書狀向黃進春為解除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則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既經黃素玉等三人合法解除，黃進春對黃素玉等三人即無何權利可由原告代位行使。另原告與黃進春間就買賣系爭建物坐落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未約定給付期限，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黃進春於受催告時方負遲延責任，則原告雖於112年2月6日起訴催告黃進春履行債務及代位其行使權利，惟當日黃進春亦以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所生同一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向本院聲請調解，嗣並於112年5月9日起訴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履行契約，可見黃進春於收受本件起訴狀繕本前已行使其權利，並未陷於遲延，尚無怠於行使權利之情事，原告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行使其權利，不合法定要件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三第136至138、484頁）
　㈠黃木貴與黃進春於73年11月22日簽訂系爭土地買賣契約（見本院卷一第23至28頁），約定黃木貴將237地號土地、面積為2767平方公尺（契約書誤繕為0.3316公頃，即3316平方公尺）、權利範圍為5265分之620 ，及原237-1地號土地、面積為0.0549公頃（即549平方公尺，該地號面積嗣更正為548 平方公尺）、權利範圍為5265分之620，以906萬6,000元出售與黃進春。嗣黃木貴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於75年2月15日將房地點交與黃進春使用，黃進春於77年5月28日付清尾款，並於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上記載「共有物分割尚未完成，仍須協助辦妥為止」。
　㈡原告與莊淑惠於77年8月10日簽訂系爭預購房地契約（見本院卷一第47至69頁），約定由原告向莊淑惠購買「大直翰林園」A棟1樓乙戶房屋（即系爭建物）暨所坐落土地（即234 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持分，房地總價款為810萬元，原告尚有尾款400萬元未給付。嗣於95年10月8日，系爭預購房地契約增列系爭約款（見本院卷一第59頁），黃進春並於系爭約款立協議人欄位簽名。
　㈢系爭建案於75年2月5日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核發75建字第106號建造執照（見本院卷一第265至266頁），起造人姓名欄位記載為黃進春，復於76年9月12日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核發76使字第0697號使用執照。而系爭建物於80年4月29日登記為原告之子陳志焜所有，建物坐落地號於110年6月30日登記為237-19地號土地，登記原因為「基地號變更」（見本院卷一第123頁）。另陳志焜於78年6月28日登記為234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權利範圍為1萬分之1370（見本院卷二第503 頁）。
　㈣臺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於69年7月26日因地籍圖重測，新編地號為北安段二小段237地號（面積3316平方公尺），69年11月24日因和解分割為237地號土地（面積2767平方公尺）、原237-1地號土地（面積549平方公尺，嗣於75年9月22日更正面積為548平方公尺），黃木貴於前揭兩筆土地持份均為5265分之620。237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割，於110年8月20日分割成237-19地號土地（建築基地部分）及237-23地號土地（道路用地部分）。
　㈤黃木貴於105年5月2日死亡，黃素玉等三人為黃木貴之繼承人，於111年5月12日以公同共有人身分，登記為237-19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權利範圍為公同共有1萬分之9945，及237-23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萬分之759212。惟237-23地號土地之權利範圍原應為公同共有1萬分之9945，但因抵繳黃木貴遺產稅，將權利範圍100萬分之0000000 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另為抵繳地價稅，將權利範圍100萬分之998403移轉登記予臺北市，故黃素玉等三人目前就237-23地號土地之權利範圍方為公同共有100萬分之759212。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其得代位黃進春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237-19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1261、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962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並得請求黃進春將前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先位聲明之陳志焜，倘無理由，亦得請求移轉與備位聲明之原告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且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黃進春是否因系爭約款之記載，而對原告負有依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移轉過戶持分土地與原告或原告之子陳志焜之義務？若有，則原告得請求黃進春移轉過戶之土地是否為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應移轉過戶之土地持分比例為何？
　⒈按併存的債務承擔，係第三人加入債務關係與原債務人併負同一之債務，原債務人並未脫離債務關係，且必以第三人與債權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為成立該承擔契約之前提（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96號、86年度台上字第2700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承擔人與債權人間訂立併存的債務承擔契約時，因對於債務人有利，自無須得債務人同意即可發生效力。查觀諸系爭約款僅表明黃進春有將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標的之持分土地過戶予買主即原告或買主指定之陳志焜之義務，未提及由黃進春繼受賣方之一切權利及義務，且系爭約款記載於立契約書人欄後方空白處，僅由黃進春簽名確認（見本院卷一第59頁），併參證人朱昌碩於106年1月4日本院105年度重再字第2號民事事件準備程序時證稱：伊係執業律師，於70幾年間開設事務所時就是租用黃進春的辦公室一部分，之後也長期為黃進春開設的春皇建設公司處理法律糾紛，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是春皇建設公司的制式合約，房地出賣人實質上是春皇建設公司，但當時為了節稅，以公司股東莊文德之女莊淑惠名義出售，惟契約簽訂後，系爭建案因土地部分尚未移轉給買主，買主不願意付清尾款而產生糾紛，原告與黃進春配偶係好友關係，談妥後，就由原告之配偶即訴外人陳忠雄與黃進春一起至伊事務所，由伊事務所員工依照雙方已談好的意思擬定系爭約款，再由黃進春親自簽名，過程中黃進春並無任何恐懼或遭受脅迫之情事，土地無法過戶是事實，無法拿到土地不可能付尾款，所以當時都沒有談到尾款的事情等語綦詳（詳見本院卷一第40至42頁），足認依系爭預購房地契約得請求賣方移轉持分土地之債權人即原告，確有與負有移轉持分土地義務之債務人即賣方莊淑惠以外之第三人即黃進春，達成由黃進春承擔賣方上開移轉土地持分義務之合意，且系爭約款文義並無使原債務人即莊淑惠脫離債務關係之意，則系爭約款性質上應屬併存的債務承擔，毋庸得原債務人莊淑惠之同意即可發生效力，亦非民法第305條所稱資產與負債概括承受之情形，故黃進春以系爭約款未經莊淑惠同意或通知莊淑惠而不生效力，自屬無據。至黃進春另辯稱其不解系爭約款法律效力，且原告未在其上簽名，僅有要約而未達成合意云云，然依證人朱昌碩前揭證述，顯見系爭約款內容係原告與黃進春達成之合意，且經黃進春與代表原告到場簽定之陳忠雄確認無誤，而契約之訂定不以書面為限，自不能以原告未在系爭約款簽名，逕謂系爭約款未經原告簽署而不生效力，復參以黃進春身為建設公司之負責人，豈有可能於不知法律效力之情形下，即在系爭約款立協議人欄位簽名確認，故黃進春此部分所辯，亦不可採。是黃進春依系爭約款，自負有將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約定應過戶予原告之土地持分，移轉登記予原告或原告指定之陳志焜之義務。
　⒉又原告於77年8月10日簽訂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購買之土地持分，依該契約前言：「茲甲方（即買主原告）預訂乙方（即賣主莊淑惠）興建左開房屋及其應持分之土地，訂立條款如後：」，及第一條第㈠款土地標示約定：「坐落台北市○○段○○段000○00000號，本大廈之土地面積包括建屋基地，公共設施及依法應保留之空地等，並由各戶（包括地上各戶、地下一層在內）依法規計算其持分。」（見本院卷一第48頁），故黃進春依系爭約款應移轉之土地持分為234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依法規計算之持分。又原237-1地號土地於104年7月6日先經土開總隊逕為分割為面積379平方公尺之237-1地號土地及面積169平方公尺之237-12地號土地，並由中山地政所辦竣逕為分割登記，惟為使原237-1地號土地得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辦理分割登記，乃先撤銷上開土地分割，由中山地政所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辦理判決合併、面積更正及判決分割登記，原237-1地號土地始於110年6月29日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割，並於110年6月30日改編地號為237-19地號，土開總隊復於110年8月20日逕為分割成現今面積379平方公尺之237-19地號土地，及面積169平方公尺之237-23地號土地等情，有土開總隊110年8月19日北市地發繪字第1107017265號函暨所附地籍抄圖、地籍複製圖、土地逕為分割清冊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75至80頁），足認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指之原237-1地號土地，乃現今之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無訛。被告雖抗辯237-23地號土地為道路用地，非屬系爭建物坐落基地，不在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應移轉土地持分之範圍內，惟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一條第㈠款之土地標示已明確記載買賣標的之土地持分所在乃234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且土地面積不限於建屋基地，尚包括公共設施及法定空地，既然原237-1地號土地即為現今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自不能以237-23地號土地為道路用地而非系爭建案之建物坐落基地，即逕予排除在外，是黃進春依系爭約款所應移轉之土地持分所在，除系爭建物坐落基地即237-19地號土地外，仍應包括237-23地號土地，自屬當然。
　⒊再參以73年11月22日簽訂之系爭土地買賣契約，黃進春向黃木貴所購得之土地乃黃木貴於237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之持分，而該二筆土地經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由黃木貴取得原237-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9945之所有權，並於黃木貴死亡後，由其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於111年5月12日登記為237-19地號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萬分之9945及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萬分之759212之所有權人，惟其中237-23地號土地之權利範圍原應為公同共有1萬分之9945，於抵繳黃木貴遺產稅及地價稅後，最終為上開登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則黃進春依系爭約款應移轉之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之持分，即應以黃進春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得請求移轉之黃素玉等三人上開公同共有部分為計算基礎。又原告雖主張應依民法第799條第4項本文約定，以系爭建物專有部分面積占系爭建案所有建物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183793分之23296計算黃進春應移轉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最終之持分為如附表所示之權利範圍，然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乃98年1月23日修正新增公布，顯非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第一條第㈠款約定計算土地持分之「法規」，則原告據以計算賣方應移轉之土地持分比例，自屬無稽。而原告依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購買之234地號土地持分業於78年6月28日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其指定之陳志焜，其權利範圍為1萬分之1370，有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地號全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二第503頁），則該持分比例即應為系爭預購房地契約買賣雙方所約定依法規計算應移轉予買方之持分比例，故黃進春依系爭約款應移轉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之持分比例應均為1萬分之1370，惟原告於本件請求移轉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如附表所示之持分比例均少於1萬分之1370，即應僅以原告請求之持分比例准許之，不得逾越其請求之範圍。
　㈡原告對黃進春之上開移轉過戶持分土地之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而消減？
　⒈按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乃指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其行使請求權已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639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黃進春雖抗辯原告請求移轉過戶持分土地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惟不論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簽訂時或黃進春簽署系爭約款時，買賣標的之原237-1地號土地持分並非賣方莊淑惠或黃進春所有，乃黃進春以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向黃木貴購買而尚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土地，且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七條及第十條約定，須待黃木貴就其共有之237地號土地及237-1地號土地辦竣土地分割手續後，始將分割完成之土地移轉登記予黃進春所有，而該等土地經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割後，迄至111年5月12日方就黃木貴分得部分，辦妥登記至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名下公同共有，已如前述，則至此之前，原告自無從代位黃進春向黃木貴或黃素玉等三人請求移轉持分土地，其權利之行使實有法律上之障礙，其請求權消滅時效應自111年5月12日起算，故原告於112年2月6日提起本件訴訟依系爭約款向黃進春為請求，並無罹於時效之問題，黃進春所為時效抗辯，委無足採。　
　㈢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是否業經黃素玉等三人依該契約第九條前段約定，於111年9月15日合法解除？
　　黃素玉等三人雖以黃進春未負擔土地地價稅為由，認黃進春違反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依該契約第九條前段約定，該契約業經黃素玉等三人合法解除。惟按地價稅向所有權人徵收之，此為土地法第172條所明定，黃進春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所買得之土地既尚未移轉所有權登記至其名下，依法即無繳納地價稅之義務。復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本不動產所受賦課之一切稅捐（或租金）……等，應於移交土地房屋管理使用之日截止日以前由乙方（即黃木貴）負責繳清，以後歸甲方（即黃進春）負擔，……。」（見本院卷一第23頁），對照第七條約定：「本不動產乙方於分割共有物分割完成壹星期內將房屋騰空點交甲方管業，……。」（見本院卷一第24頁）、第十條第②款約定：「乙方辦竣土地分割手續並將土地點交甲方……」（見本院卷一第25頁），及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八條約定黃木貴應將移轉過戶證件交付黃進春自行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見本院卷一第23至24頁），且黃進春於77年5月28日交付黃木貴土地尾款時，契約上亦載明「共有物分割尚未完成，仍須協助辦妥為止」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8頁），可知第四條所謂移交土地管理使用之日，應係指黃木貴辦畢共有物分割手續完成，並將土地移轉登記過戶相關資料交付黃進春，使黃進春得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時，而買賣標的土地迄至111年5月12日方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完成分割登記至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名下公同共有，亦無證據顯示黃木貴或黃素玉等三人已將辦理該等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相關資料交付黃進春，則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所謂移交土地管理使用之日尚未屆至，黃進春自無庸負擔地價稅。況黃木貴生前從未向黃進春請求給付地價稅，而黃素玉等三人委託律師於111年9月14日寄送黃進春之系爭存證信函，乃記載「……詎台端竟遲不辦理上開買賣土地應有部分之過戶，致黃木貴與本當事人等仍負擔該土地地價稅達38年之久……」，並未提及黃進春於買賣土地應有部分過戶前，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已有負擔地價稅之義務，有系爭存證信函存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01至204頁），益徵黃木貴與黃進春就系爭土地買賣契約達成關於地價稅負擔義務之共識乃以土地過戶為區分時點，土地完成過戶前之地價稅仍應由黃木貴負擔，而過戶完成後之地價稅方由黃進春負擔。是黃素玉等三人以黃進春違反上開約定為由，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前段約定解除契約，難認有據。
　㈣黃素玉等三人於112年12月8日以民事答辯九狀主張渠等得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約定解除契約，是否應受本院爭點整理協議拘束而不得再為主張？若得主張，其主張解除契約有無理由？
　⒈按民事訴訟法第270條之1第3項前段規定應受其拘束之爭點協議，係指當事人就其既已主張之爭點，經依同條第1項第3款或第2項為協議者而言；至於協議前未經當事人主張之爭點，既不在協議範圍，自不受協議之拘束（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93號判決要旨參照）。查兩造於本院112年11月3日言詞辯論時就本件爭點為協議（見本院卷三第8至9頁）後，黃素玉等三人於112年12月8日始具狀並當庭以言詞主張渠等另得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約定反悔不賣而解除契約，原告之訴即無理由（見本院卷三第138、145至147頁），雖該主張非屬兩造前所協議之爭點，然黃素玉等三人於兩造為上開爭點協議前未曾為此主張，則該主張即非屬協議範圍，自不受上開爭點協議之拘束。
　⒉又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 148條定有明文。所謂誠實信用之原則，係在具體之權利義務關係，依正義公平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內容，避免一方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應以各方當事人利益為衡量依據，並考慮權利義務之社會作用，於具體事實為妥善運用。倘經認定違反誠信原則時，其法律效果以不發生該違反者所期待者為原則（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36號判決要旨參照）。查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雖約定：「若乙方（即黃木貴）反悔不賣或不能履行約束，乙方應將所收款項全部加壹倍於違約日起拾天內返還甲方（即黃進春）收回作為違約金，同時解除本約，雙方各無異議。」（本院卷一第24頁），惟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於73年11月22日簽訂，黃木貴未完成買賣標的土地移轉過戶之契約義務前，已於77年5月28日收足黃進春所給付之買賣價金，並於契約載明買賣標的土地分割尚未完成，允諾將協助共有物分割至辦妥為止；且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十二條約定，黃木貴於契約成立時應即將土地使用權同意書簽章交付黃進春供建築之用（見本院卷一第25頁），黃木貴亦依約於75年2月15日將土地點交黃進春使用（見本院卷一第28頁），黃進春業於所購買之土地上興建系爭建案出售；況黃木貴迄至105年5月2日死亡前，均未曾主張反悔不賣而欲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約定解除契約，則衡酌上情，除客觀上已足引起黃進春之正當信賴，認為黃木貴會繼續履行契約，不會反悔不賣外，倘容認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突於黃木貴死亡後之112年12月8日方以反悔不賣為由解除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將致早已給付全額買賣價金之黃進春在買賣標的土地上所興建之系爭建案，頓時陷入無合法占有權源之窘境，對信賴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效力之黃進春及其他合法購得系爭建案房屋之第三人之權益均影響甚鉅，而尚未履行契約義務之一方卻得任意解除契約以滿足個人私益，顯非事理之平，是黃素玉等三人主張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約定解除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其權利之行使實有違誠實信用之原則，不應准許。況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文義，黃素玉等三人應於違約日10日內將所收款項加1倍計算之違約金返還黃進春而同時解除契約，惟黃素玉等三人迄未給付該等違約金，其解除契約自不生效力。
　㈤倘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未經黃素玉等三人合法解除，則黃進春是否有怠於行使權利之情事，而得由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行使其權利？
　⒈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為民法第242條所明定；登記請求權，雖非債權，然其性質上得類推適用債權人代位權之規定，應為當然之解釋（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42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民法第242條所定之代位權，係以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為前提，而所謂怠於行使權利，係指債務人就其對於第三人之權利可行使而不行使而言，至其不行使之原因為何，並非所問（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35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依系爭約款得請求黃進春移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而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現仍登記為黃素玉等三人公同共有，乃黃進春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得請求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標的等節，已如前述，則原告為保全其對黃進春之上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黃進春行使其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所得向黃素玉等三人請求就上開土地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權利。雖被告抗辯黃進春於112年2月6日已向本院聲請調解，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萬分之759212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為黃進春所有，並無怠於行使權利之情事，有民事調解聲請狀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229至232頁），然該調解聲請內容並未包括原告主張之237-19地號土地，且黃進春與黃素玉等三人亦未調解成立，則於112年2月6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繫屬時，黃進春就其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得請求黃素玉等三人移轉公同共有之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所有權之權利確處於可行使而不為行使之狀態，合於民法第242條所謂怠於行使權利之要件，則原告代位債務人即黃進春行使其權利，於法即無不合，被告所辯，要非可採。
　㈥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並依同法第348條第1項、第1148條規定及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約定，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有無理由？
　⒈黃進春依效力仍存之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得請求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而原告依系爭約款對黃進春有請求就如附表所示之土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權利，且原告為保全對黃進春之上開登記請求權，即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黃進春行使其對黃素玉等三人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之權利，是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並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自屬有據。
　⒉至黃素玉等三人另抗辯黃進春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之土地移轉過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原告不得代位黃進春行使該權利。惟黃木貴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應移轉予黃進春之土地，須待其共有之237地號土地及237-1地號土地辦竣土地分割手續後方能特定，而該等土地經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割後，迄至111年5月12日才就黃木貴分得部分，辦妥登記至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名下公同共有等情，已如前述，此後黃進春上開土地移轉登記請求權方處於無法律上之障礙而得行使之狀態，則自111年5月12日起算，黃進春之請求權顯未逾15年，即無時效消滅可言。而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十條第③款固約定：「……乙方（即黃木貴）應於本約日起壹年內將土地過戶證件交甲方（即黃進春）辦理過戶登記完成……。」（見本院卷一第25頁），惟此乃就黃木貴將土地過戶證件交付黃進春之時限約定，非可反謂黃進春負有於契約簽訂日起1年內完成土地過戶登記之義務，並據此起算其移轉土地過戶請求權之時效，否則土地既未分割完成，縱黃木貴將土地過戶證件交付黃進春，亦無從辦理登記，況黃素玉等三人亦未舉證黃木貴確已將土地過戶證件交付黃進春辦理過戶，是黃素玉等三人抗辯應以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簽訂後1年起算請求權消滅時效，並無理由。又237地號土地及237-1地號土地雖於93年5月31日經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割，然黃木貴所分得部分，於111年5月12日辦妥登記前，亦無從移轉予黃進春，則黃素玉等三人主張自93年5月31日起算黃進春之土地移轉過戶請求權消滅時效，亦非可採。
　㈦原告先位聲明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第269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約款，請求黃進春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陳志焜，有無理由？若無理由，其備位聲明請求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無理由？
　　被告依系爭約款負有移轉如附表所示土地所有權之義務，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系爭約款既載明上開土地移轉過戶之對象為買主即原告或買主之子即陳志焜，則原告以先位聲明請求黃進春經黃素玉等三人移轉登記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後，再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於系爭約款指定之第三人陳志焜，應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之訴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並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系爭約款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後，黃進春再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指定之陳志焜，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按訴之預備合併，必先位之訴無理由，法院始應就備位之訴為裁判，如先位之訴有理由，法院即毋庸就備位之訴為裁判，而原告先位之訴既經本院認定其全部有理由，本院自毋庸再就備位之訴為裁判，附此敘明。
六、至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惟按命債務人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確定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成立者，視為自其確定或成立時，債務人已為意思表示，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法院判決確定之登記，由權利人或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之，土地登記規則第27條第4款亦有明定。而本件判決命被告移轉土地所有權登記，乃係命被告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依上開規定，於判決確定時，視為已為意思表示，原告即得單獨向地政機關申請辦理，自不得以宣告假執行之方式，使其意思表示之效力提前發生，故原告假執行之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
　　，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珮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俊霖
附表：
		編號

		土地地號

		面積

		權利範圍



		一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地號

		379平方公尺

		1萬分之1261



		二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地號

		169平方公尺

		1萬分之962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145號
原      告  陳林翠華

訴訟代理人  陳清進律師
複  代理人  洪孟歆律師
被      告  黃進春  

訴訟代理人  林樹旺律師
            莊志成律師
            黃炳飛律師
被      告  黃素玉  
            林黃素嬌
            黃素芳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建榮律師
複  代理人  蔡皇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黃素玉、林黃素嬌、黃素芳應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黃進春後，被告黃進春再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指定之陳志焜。
訴訟費用由被告黃進春負擔二分之一，餘由被告黃素玉、林黃素嬌、黃素芳連帶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黃木貴於民國73年11月22日與被告黃進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約定由黃木貴將其所有臺北市○○區○○段○○段○○○○○段○○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767平方公尺，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書誤繕為0.3316公頃即3316平方公尺，下稱237地號土地）權利範圍5265分之620，及北安段二小段237-1地號土地（系爭土地買賣契約記載面積0.0549公頃即549平方公尺，嗣該土地面積於75年9月22日更正為548平方公尺，下稱原237-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5265分之620，以新臺幣（下同）906萬6,000元出售黃進春，並應於上開土地分割後一週內移轉所有權登記與黃進春，黃進春則於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成立時，先交付黃木貴定金300萬元。嗣黃木貴與原237-1地號土地其他共有人於75年1月6日共同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下稱系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與黃進春，供其就「大直翰林園」建案（下稱系爭建案）申請建造執照興建房屋使用，復於75年2月5日黃進春以起造人名義領得建造執照後，於75年2月15日將原237-1地號土地點交黃進春使用，並收取黃進春給付之點交款426萬6,000元，黃進春則自75年6月23日起，在原237-1地號土地及所相鄰坐落北安段二小段234地號土地（下稱234地號土地）上興建12戶集合住宅，於76年8月13日竣工，並於76年9月12日領得使用執照。又黃進春於77年5月28日付清尾款180萬元與黃木貴，並於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上記載「共有物分割尚未完成，仍須協助辦妥為止」等語後，將其就系爭建案所興建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建物）暨坐落基地持分出賣原告，然為節省稅賦，先以合夥興建系爭建案之訴外人莊淑惠名義，於77年8月10日與原告簽訂「大直翰林園」合約書（下稱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約定由原告以總價810萬元向莊淑惠購買系爭建物及所坐落原237-1地號土地暨23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復於95年10月8日在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立契約書人乙方簽章欄後方空白處以手寫方式所載「本件房地買賣實際賣主為黃進春先生，今雙方再確認黃進春先生有義務將持分土地過戶給買主陳林翠華或買主之兒子陳志焜，買主取得土地後，有付清尾款之義務」約定條款（下稱系爭約款）之立協議人欄位簽名，乃屬與莊淑惠共同負擔移轉前揭土地應有部分義務之併存的債務承擔，或屬不標明原因而約定由黃進春負擔債務之債務拘束契約，黃進春依上開約款即負有原237-1地號土地及23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原告或原告之子陳志焜之義務，而陳志焜對黃進春取得直接請求給付之權利，並已明確表示欲享受此項直接請求權，則系爭約款對陳志焜即屬利益第三人約款，待原告或陳志焜取得土地後，原告方有付清尾款400萬元之義務。
　㈡惟因237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遲未分割，經共有人之一即訴外人陳永昌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下稱系爭另訴）後，本院於93年5月31日以83年度重訴字第94號判決（下稱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將237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分割確定在案，黃木貴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取得原237-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9945之所有權。然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下稱土開總隊）未待原237-1地號土地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辦理分割登記，逕於104年7月6日先行將該筆土地分割出面積379平方公尺之北安段二小段237-1地號土地（下稱237-1地號土地）及面積169平方公尺之北安段二小段237-12地號土地（下稱237-12地號土地），並由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下稱中山地政所）辦竣逕為分割登記，致原237-1地號土地難以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辦理分割登記，中山地政所遂函請土開總隊於110年5月14日撤銷上開土地分割，待中山地政所就原237-1地號土地辦理判決合併、面積更正及判決分割登記後再行分割，故原237-1地號土地於110年6月29日始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割，並於110年6月30日改編地號為237-19地號，土開總隊復於110年8月20日就該地號土地逕為分割成現今面積379平方公尺之北安段二小段237-19地號土地（下稱237-19地號土地），及面積169平方公尺之北安段二小段237-23地號土地（下稱237-23地號土地），故黃木貴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應分得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均為1萬分之9945之所有權，並於105年5月2日黃木貴死亡後，由其繼承人即被告黃素玉、林黃素嬌、黃素芳（下稱黃素玉等三人）公同共有。嗣黃素玉等三人為抵繳遺產稅及地價稅，將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萬分之0000000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權利範圍1000萬分之998403移轉登記予臺北市，故黃素玉等三人於111年5月12日登記為237-19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萬分之9945，及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萬分之759212之所有權人。
　㈢又原告向黃進春所購買並於80年4月29日登記為陳志焜所有之系爭建物，係坐落在原237-1地號土地改編地號為237-19後再分割出之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且系爭建物專有部分占所在門牌號碼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9巷建物全體專有部分之比例為183793分之23296，故原告依系爭預購房地契約得請求黃進春移轉登記237-19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1261（計算式：1萬分之9945×183793分之23296＝1萬分之1261，小數點以下第五位四捨五入）及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962（計算式：100萬分之759212×183793分之23296＝1萬分之962，小數點以下第五位四捨五入）之所有權。而黃進春明知黃木貴業經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取得原237-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且原237-1地號土地於黃木貴死亡後已分割成現今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並因繼承而由黃素玉等三人公同共有黃木貴之應有部分，竟怠於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所繼承上開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黃進春，原告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並依同法第1148條、第348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代位黃進春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公同共有237-19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1261及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962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後，再先位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第269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約款，請求黃進春將上開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陳志焜；倘認系爭約款非屬利益第三人約款，因黃進春依系爭約款對原告負有給付義務，原告仍得備位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約款，請求黃進春將該等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自己。
　㈣爰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及依第269條第1項、第348條第1項、第1148條規定、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系爭約款，提起本件訴訟。並為先位聲明：⒈黃素玉等三人應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後，黃進春再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指定之陳志焜、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備位聲明：⒈黃素玉等三人應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後，黃進春再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黃進春則以：黃進春就系爭建案之房屋興建工程係與黃木貴 、莊淑惠之父即訴外人莊文德等多人共同投資，故黃進春於系爭建案預售時，即與莊文德約定依其投資比例所得享有之權利，將系爭建物及坐落基地交由莊文德出售，由莊文德取得價金，莊文德遂以莊淑惠名義出售系爭建物及坐落基地，並由莊淑惠與原告簽訂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約定原告以總價810萬元向莊淑惠購買系爭建物及所坐落原237-1地號暨23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而黃進春雖於系爭約款之立協議人欄簽名，然系爭約款乃原告預先書立後，要求不諳法律及未完全明瞭其法律效力之黃進春簽署，性質上僅屬要約，尚待原告在立協議人欄簽名為承諾之意思表示，惟迄至103年間仍未見原告就此要約表示承諾，依民法第156條及第157條規定，應認系爭約款之要約已失其拘束力，雙方未成立系爭約款之協議；再觀系爭約款文義，顯係將莊淑惠依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享有收受買賣價金之權利及負擔移轉土地應有部分之義務均由黃進春概括承受，卻未經莊淑惠同意，亦與民法第305條規定之概括承受未合，依法自不生效力；況伊於95年10月8日簽署系爭約款後，迄今已逾15年，依民法第125條規定，原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此外，系爭預購房地契約之買賣標的為系爭建物及坐落基地，然237-23地號土地為道路用地，並非系爭建物坐落土地或屬系爭建案之基地範圍，則原告請求移轉登記237-2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顯無理由，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黃素玉等三人則以：自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七條、第十條第②項及第③項約定觀之，係將土地點交與所有權移轉登記分為二事，各有不同付款規定及條件，雖約定待買賣之共有土地分割完成後再行點交，惟黃木貴業於75年2月15日將土地點交與黃進春，同時收取黃進春給付之價款426萬6,000元，足證黃木貴已履行土地點交義務；而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十條第③項有關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部分，除無共有土地分割完成後再移轉所有權登記之約定外，並有約定待黃木貴將相關證件交付與黃進春辦理過戶登記完成時，黃進春方有付清尾款之義務，黃進春既於77年5月28日付清尾款180萬元與黃木貴，並在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最末處記載「77.5.28收價款新台幣壹佰捌拾萬元正，共有物分割尚未完成仍須協助辦妥為止」等語，未再提及交付證件一事，依經驗法則可認黃木貴應已交付土地過戶證件與黃進春，再佐以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八條約定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辦理及費用均由黃進春主導，及黃進春在系爭另訴擔任陳永昌之訴訟代理人，俾自己掌握土地分割事宜，暨黃進春已在黃木貴點交之土地上興建系爭建案出售等情，益徵完成共有土地分割登記之義務人實為黃進春，黃木貴僅負協助義務而非主要義務，是黃木貴與黃進春間並無土地分割登記履行完畢，始能請求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約定，則黃進春於73年11月22日簽訂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後，至遲於74年11月22日即得請求黃木貴就買賣土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故黃進春之請求權顯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原告所提代位之訴自無理由。又黃進春自黃木貴點交買賣土地時起，即得在取得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前先行使用土地興建房屋出售圖利，黃木貴則無法再使用土地，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在土地點交後之相關稅賦應由黃進春負擔，始符合利益衡平、誠信原則及民法第373條規定之危險負擔移轉法則，且為黃進春所明知，黃木貴就此亦無告知義務，詎黃進春從未繳納其應負擔之地價稅，亦不曾主動詢問地價稅金額及請求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期間均係由黃木貴及黃素玉等三人以土地買賣所得價金負擔地價稅，則黃進春除違反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外，亦顯悖於利益衡平及誠信原則，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前段約定，黃素玉等三人於111年9月14日委請律師寄發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以黃進春違反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為由，通知黃進春解除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並沒收價金，復於本件訴訟進行中再以民事答辯九狀為相同之表示，即生解除契約之效力；況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約定，黃素玉等三人亦得反悔不賣，無違反誠信及信賴保護原則，並於112年12月8日當庭以書狀向黃進春為解除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則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既經黃素玉等三人合法解除，黃進春對黃素玉等三人即無何權利可由原告代位行使。另原告與黃進春間就買賣系爭建物坐落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未約定給付期限，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黃進春於受催告時方負遲延責任，則原告雖於112年2月6日起訴催告黃進春履行債務及代位其行使權利，惟當日黃進春亦以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所生同一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向本院聲請調解，嗣並於112年5月9日起訴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履行契約，可見黃進春於收受本件起訴狀繕本前已行使其權利，並未陷於遲延，尚無怠於行使權利之情事，原告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行使其權利，不合法定要件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三第136至138、484頁）
　㈠黃木貴與黃進春於73年11月22日簽訂系爭土地買賣契約（見本院卷一第23至28頁），約定黃木貴將237地號土地、面積為2767平方公尺（契約書誤繕為0.3316公頃，即3316平方公尺）、權利範圍為5265分之620 ，及原237-1地號土地、面積為0.0549公頃（即549平方公尺，該地號面積嗣更正為548 平方公尺）、權利範圍為5265分之620，以906萬6,000元出售與黃進春。嗣黃木貴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於75年2月15日將房地點交與黃進春使用，黃進春於77年5月28日付清尾款，並於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上記載「共有物分割尚未完成，仍須協助辦妥為止」。
　㈡原告與莊淑惠於77年8月10日簽訂系爭預購房地契約（見本院卷一第47至69頁），約定由原告向莊淑惠購買「大直翰林園」A棟1樓乙戶房屋（即系爭建物）暨所坐落土地（即234 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持分，房地總價款為810萬元，原告尚有尾款400萬元未給付。嗣於95年10月8日，系爭預購房地契約增列系爭約款（見本院卷一第59頁），黃進春並於系爭約款立協議人欄位簽名。
　㈢系爭建案於75年2月5日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核發75建字第106號建造執照（見本院卷一第265至266頁），起造人姓名欄位記載為黃進春，復於76年9月12日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核發76使字第0697號使用執照。而系爭建物於80年4月29日登記為原告之子陳志焜所有，建物坐落地號於110年6月30日登記為237-19地號土地，登記原因為「基地號變更」（見本院卷一第123頁）。另陳志焜於78年6月28日登記為234地號土地之共有人，權利範圍為1萬分之1370（見本院卷二第503 頁）。
　㈣臺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於69年7月26日因地籍圖重測，新編地號為北安段二小段237地號（面積3316平方公尺），69年11月24日因和解分割為237地號土地（面積2767平方公尺）、原237-1地號土地（面積549平方公尺，嗣於75年9月22日更正面積為548平方公尺），黃木貴於前揭兩筆土地持份均為5265分之620。237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割，於110年8月20日分割成237-19地號土地（建築基地部分）及237-23地號土地（道路用地部分）。
　㈤黃木貴於105年5月2日死亡，黃素玉等三人為黃木貴之繼承人，於111年5月12日以公同共有人身分，登記為237-19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權利範圍為公同共有1萬分之9945，及237-23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萬分之759212。惟237-23地號土地之權利範圍原應為公同共有1萬分之9945，但因抵繳黃木貴遺產稅，將權利範圍100萬分之0000000 移轉登記予中華民國，另為抵繳地價稅，將權利範圍100萬分之998403移轉登記予臺北市，故黃素玉等三人目前就237-23地號土地之權利範圍方為公同共有100萬分之759212。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其得代位黃進春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237-19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1261、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962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並得請求黃進春將前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先位聲明之陳志焜，倘無理由，亦得請求移轉與備位聲明之原告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且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㈠黃進春是否因系爭約款之記載，而對原告負有依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移轉過戶持分土地與原告或原告之子陳志焜之義務？若有，則原告得請求黃進春移轉過戶之土地是否為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應移轉過戶之土地持分比例為何？
　⒈按併存的債務承擔，係第三人加入債務關係與原債務人併負同一之債務，原債務人並未脫離債務關係，且必以第三人與債權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為成立該承擔契約之前提（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96號、86年度台上字第2700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承擔人與債權人間訂立併存的債務承擔契約時，因對於債務人有利，自無須得債務人同意即可發生效力。查觀諸系爭約款僅表明黃進春有將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標的之持分土地過戶予買主即原告或買主指定之陳志焜之義務，未提及由黃進春繼受賣方之一切權利及義務，且系爭約款記載於立契約書人欄後方空白處，僅由黃進春簽名確認（見本院卷一第59頁），併參證人朱昌碩於106年1月4日本院105年度重再字第2號民事事件準備程序時證稱：伊係執業律師，於70幾年間開設事務所時就是租用黃進春的辦公室一部分，之後也長期為黃進春開設的春皇建設公司處理法律糾紛，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是春皇建設公司的制式合約，房地出賣人實質上是春皇建設公司，但當時為了節稅，以公司股東莊文德之女莊淑惠名義出售，惟契約簽訂後，系爭建案因土地部分尚未移轉給買主，買主不願意付清尾款而產生糾紛，原告與黃進春配偶係好友關係，談妥後，就由原告之配偶即訴外人陳忠雄與黃進春一起至伊事務所，由伊事務所員工依照雙方已談好的意思擬定系爭約款，再由黃進春親自簽名，過程中黃進春並無任何恐懼或遭受脅迫之情事，土地無法過戶是事實，無法拿到土地不可能付尾款，所以當時都沒有談到尾款的事情等語綦詳（詳見本院卷一第40至42頁），足認依系爭預購房地契約得請求賣方移轉持分土地之債權人即原告，確有與負有移轉持分土地義務之債務人即賣方莊淑惠以外之第三人即黃進春，達成由黃進春承擔賣方上開移轉土地持分義務之合意，且系爭約款文義並無使原債務人即莊淑惠脫離債務關係之意，則系爭約款性質上應屬併存的債務承擔，毋庸得原債務人莊淑惠之同意即可發生效力，亦非民法第305條所稱資產與負債概括承受之情形，故黃進春以系爭約款未經莊淑惠同意或通知莊淑惠而不生效力，自屬無據。至黃進春另辯稱其不解系爭約款法律效力，且原告未在其上簽名，僅有要約而未達成合意云云，然依證人朱昌碩前揭證述，顯見系爭約款內容係原告與黃進春達成之合意，且經黃進春與代表原告到場簽定之陳忠雄確認無誤，而契約之訂定不以書面為限，自不能以原告未在系爭約款簽名，逕謂系爭約款未經原告簽署而不生效力，復參以黃進春身為建設公司之負責人，豈有可能於不知法律效力之情形下，即在系爭約款立協議人欄位簽名確認，故黃進春此部分所辯，亦不可採。是黃進春依系爭約款，自負有將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約定應過戶予原告之土地持分，移轉登記予原告或原告指定之陳志焜之義務。
　⒉又原告於77年8月10日簽訂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購買之土地持分，依該契約前言：「茲甲方（即買主原告）預訂乙方（即賣主莊淑惠）興建左開房屋及其應持分之土地，訂立條款如後：」，及第一條第㈠款土地標示約定：「坐落台北市○○段○○段000○00000號，本大廈之土地面積包括建屋基地，公共設施及依法應保留之空地等，並由各戶（包括地上各戶、地下一層在內）依法規計算其持分。」（見本院卷一第48頁），故黃進春依系爭約款應移轉之土地持分為234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依法規計算之持分。又原237-1地號土地於104年7月6日先經土開總隊逕為分割為面積379平方公尺之237-1地號土地及面積169平方公尺之237-12地號土地，並由中山地政所辦竣逕為分割登記，惟為使原237-1地號土地得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辦理分割登記，乃先撤銷上開土地分割，由中山地政所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辦理判決合併、面積更正及判決分割登記，原237-1地號土地始於110年6月29日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割，並於110年6月30日改編地號為237-19地號，土開總隊復於110年8月20日逕為分割成現今面積379平方公尺之237-19地號土地，及面積169平方公尺之237-23地號土地等情，有土開總隊110年8月19日北市地發繪字第1107017265號函暨所附地籍抄圖、地籍複製圖、土地逕為分割清冊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75至80頁），足認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指之原237-1地號土地，乃現今之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無訛。被告雖抗辯237-23地號土地為道路用地，非屬系爭建物坐落基地，不在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應移轉土地持分之範圍內，惟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一條第㈠款之土地標示已明確記載買賣標的之土地持分所在乃234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且土地面積不限於建屋基地，尚包括公共設施及法定空地，既然原237-1地號土地即為現今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自不能以237-23地號土地為道路用地而非系爭建案之建物坐落基地，即逕予排除在外，是黃進春依系爭約款所應移轉之土地持分所在，除系爭建物坐落基地即237-19地號土地外，仍應包括237-23地號土地，自屬當然。
　⒊再參以73年11月22日簽訂之系爭土地買賣契約，黃進春向黃木貴所購得之土地乃黃木貴於237地號土地及原237-1地號土地之持分，而該二筆土地經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由黃木貴取得原237-1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萬分之9945之所有權，並於黃木貴死亡後，由其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於111年5月12日登記為237-19地號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萬分之9945及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公同共有100萬分之759212之所有權人，惟其中237-23地號土地之權利範圍原應為公同共有1萬分之9945，於抵繳黃木貴遺產稅及地價稅後，最終為上開登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則黃進春依系爭約款應移轉之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之持分，即應以黃進春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得請求移轉之黃素玉等三人上開公同共有部分為計算基礎。又原告雖主張應依民法第799條第4項本文約定，以系爭建物專有部分面積占系爭建案所有建物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183793分之23296計算黃進春應移轉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最終之持分為如附表所示之權利範圍，然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乃98年1月23日修正新增公布，顯非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第一條第㈠款約定計算土地持分之「法規」，則原告據以計算賣方應移轉之土地持分比例，自屬無稽。而原告依系爭預購房地契約所購買之234地號土地持分業於78年6月28日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其指定之陳志焜，其權利範圍為1萬分之1370，有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地號全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二第503頁），則該持分比例即應為系爭預購房地契約買賣雙方所約定依法規計算應移轉予買方之持分比例，故黃進春依系爭約款應移轉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之持分比例應均為1萬分之1370，惟原告於本件請求移轉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如附表所示之持分比例均少於1萬分之1370，即應僅以原告請求之持分比例准許之，不得逾越其請求之範圍。
　㈡原告對黃進春之上開移轉過戶持分土地之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而消減？
　⒈按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乃指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其行使請求權已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639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黃進春雖抗辯原告請求移轉過戶持分土地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惟不論系爭預購房地契約簽訂時或黃進春簽署系爭約款時，買賣標的之原237-1地號土地持分並非賣方莊淑惠或黃進春所有，乃黃進春以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向黃木貴購買而尚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土地，且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七條及第十條約定，須待黃木貴就其共有之237地號土地及237-1地號土地辦竣土地分割手續後，始將分割完成之土地移轉登記予黃進春所有，而該等土地經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割後，迄至111年5月12日方就黃木貴分得部分，辦妥登記至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名下公同共有，已如前述，則至此之前，原告自無從代位黃進春向黃木貴或黃素玉等三人請求移轉持分土地，其權利之行使實有法律上之障礙，其請求權消滅時效應自111年5月12日起算，故原告於112年2月6日提起本件訴訟依系爭約款向黃進春為請求，並無罹於時效之問題，黃進春所為時效抗辯，委無足採。　
　㈢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是否業經黃素玉等三人依該契約第九條前段約定，於111年9月15日合法解除？
　　黃素玉等三人雖以黃進春未負擔土地地價稅為由，認黃進春違反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依該契約第九條前段約定，該契約業經黃素玉等三人合法解除。惟按地價稅向所有權人徵收之，此為土地法第172條所明定，黃進春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所買得之土地既尚未移轉所有權登記至其名下，依法即無繳納地價稅之義務。復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本不動產所受賦課之一切稅捐（或租金）……等，應於移交土地房屋管理使用之日截止日以前由乙方（即黃木貴）負責繳清，以後歸甲方（即黃進春）負擔，……。」（見本院卷一第23頁），對照第七條約定：「本不動產乙方於分割共有物分割完成壹星期內將房屋騰空點交甲方管業，……。」（見本院卷一第24頁）、第十條第②款約定：「乙方辦竣土地分割手續並將土地點交甲方……」（見本院卷一第25頁），及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八條約定黃木貴應將移轉過戶證件交付黃進春自行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見本院卷一第23至24頁），且黃進春於77年5月28日交付黃木貴土地尾款時，契約上亦載明「共有物分割尚未完成，仍須協助辦妥為止」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8頁），可知第四條所謂移交土地管理使用之日，應係指黃木貴辦畢共有物分割手續完成，並將土地移轉登記過戶相關資料交付黃進春，使黃進春得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時，而買賣標的土地迄至111年5月12日方依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完成分割登記至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名下公同共有，亦無證據顯示黃木貴或黃素玉等三人已將辦理該等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相關資料交付黃進春，則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所謂移交土地管理使用之日尚未屆至，黃進春自無庸負擔地價稅。況黃木貴生前從未向黃進春請求給付地價稅，而黃素玉等三人委託律師於111年9月14日寄送黃進春之系爭存證信函，乃記載「……詎台端竟遲不辦理上開買賣土地應有部分之過戶，致黃木貴與本當事人等仍負擔該土地地價稅達38年之久……」，並未提及黃進春於買賣土地應有部分過戶前，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四條約定已有負擔地價稅之義務，有系爭存證信函存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01至204頁），益徵黃木貴與黃進春就系爭土地買賣契約達成關於地價稅負擔義務之共識乃以土地過戶為區分時點，土地完成過戶前之地價稅仍應由黃木貴負擔，而過戶完成後之地價稅方由黃進春負擔。是黃素玉等三人以黃進春違反上開約定為由，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前段約定解除契約，難認有據。
　㈣黃素玉等三人於112年12月8日以民事答辯九狀主張渠等得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約定解除契約，是否應受本院爭點整理協議拘束而不得再為主張？若得主張，其主張解除契約有無理由？
　⒈按民事訴訟法第270條之1第3項前段規定應受其拘束之爭點協議，係指當事人就其既已主張之爭點，經依同條第1項第3款或第2項為協議者而言；至於協議前未經當事人主張之爭點，既不在協議範圍，自不受協議之拘束（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93號判決要旨參照）。查兩造於本院112年11月3日言詞辯論時就本件爭點為協議（見本院卷三第8至9頁）後，黃素玉等三人於112年12月8日始具狀並當庭以言詞主張渠等另得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約定反悔不賣而解除契約，原告之訴即無理由（見本院卷三第138、145至147頁），雖該主張非屬兩造前所協議之爭點，然黃素玉等三人於兩造為上開爭點協議前未曾為此主張，則該主張即非屬協議範圍，自不受上開爭點協議之拘束。
　⒉又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 148條定有明文。所謂誠實信用之原則，係在具體之權利義務關係，依正義公平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內容，避免一方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應以各方當事人利益為衡量依據，並考慮權利義務之社會作用，於具體事實為妥善運用。倘經認定違反誠信原則時，其法律效果以不發生該違反者所期待者為原則（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36號判決要旨參照）。查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雖約定：「若乙方（即黃木貴）反悔不賣或不能履行約束，乙方應將所收款項全部加壹倍於違約日起拾天內返還甲方（即黃進春）收回作為違約金，同時解除本約，雙方各無異議。」（本院卷一第24頁），惟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於73年11月22日簽訂，黃木貴未完成買賣標的土地移轉過戶之契約義務前，已於77年5月28日收足黃進春所給付之買賣價金，並於契約載明買賣標的土地分割尚未完成，允諾將協助共有物分割至辦妥為止；且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十二條約定，黃木貴於契約成立時應即將土地使用權同意書簽章交付黃進春供建築之用（見本院卷一第25頁），黃木貴亦依約於75年2月15日將土地點交黃進春使用（見本院卷一第28頁），黃進春業於所購買之土地上興建系爭建案出售；況黃木貴迄至105年5月2日死亡前，均未曾主張反悔不賣而欲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約定解除契約，則衡酌上情，除客觀上已足引起黃進春之正當信賴，認為黃木貴會繼續履行契約，不會反悔不賣外，倘容認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突於黃木貴死亡後之112年12月8日方以反悔不賣為由解除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將致早已給付全額買賣價金之黃進春在買賣標的土地上所興建之系爭建案，頓時陷入無合法占有權源之窘境，對信賴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效力之黃進春及其他合法購得系爭建案房屋之第三人之權益均影響甚鉅，而尚未履行契約義務之一方卻得任意解除契約以滿足個人私益，顯非事理之平，是黃素玉等三人主張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約定解除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其權利之行使實有違誠實信用之原則，不應准許。況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九條後段文義，黃素玉等三人應於違約日10日內將所收款項加1倍計算之違約金返還黃進春而同時解除契約，惟黃素玉等三人迄未給付該等違約金，其解除契約自不生效力。
　㈤倘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未經黃素玉等三人合法解除，則黃進春是否有怠於行使權利之情事，而得由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行使其權利？
　⒈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為民法第242條所明定；登記請求權，雖非債權，然其性質上得類推適用債權人代位權之規定，應為當然之解釋（最高法院46年台上字第42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民法第242條所定之代位權，係以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為前提，而所謂怠於行使權利，係指債務人就其對於第三人之權利可行使而不行使而言，至其不行使之原因為何，並非所問（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35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依系爭約款得請求黃進春移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而如附表所示之土地現仍登記為黃素玉等三人公同共有，乃黃進春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得請求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標的等節，已如前述，則原告為保全其對黃進春之上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黃進春行使其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所得向黃素玉等三人請求就上開土地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權利。雖被告抗辯黃進春於112年2月6日已向本院聲請調解，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237-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萬分之759212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為黃進春所有，並無怠於行使權利之情事，有民事調解聲請狀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229至232頁），然該調解聲請內容並未包括原告主張之237-19地號土地，且黃進春與黃素玉等三人亦未調解成立，則於112年2月6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繫屬時，黃進春就其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得請求黃素玉等三人移轉公同共有之237-19地號土地及237-23地號土地所有權之權利確處於可行使而不為行使之狀態，合於民法第242條所謂怠於行使權利之要件，則原告代位債務人即黃進春行使其權利，於法即無不合，被告所辯，要非可採。
　㈥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並依同法第348條第1項、第1148條規定及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約定，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有無理由？
　⒈黃進春依效力仍存之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得請求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而原告依系爭約款對黃進春有請求就如附表所示之土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權利，且原告為保全對黃進春之上開登記請求權，即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黃進春行使其對黃素玉等三人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之權利，是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並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自屬有據。
　⒉至黃素玉等三人另抗辯黃進春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之土地移轉過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原告不得代位黃進春行使該權利。惟黃木貴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應移轉予黃進春之土地，須待其共有之237地號土地及237-1地號土地辦竣土地分割手續後方能特定，而該等土地經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割後，迄至111年5月12日才就黃木貴分得部分，辦妥登記至黃木貴之繼承人即黃素玉等三人名下公同共有等情，已如前述，此後黃進春上開土地移轉登記請求權方處於無法律上之障礙而得行使之狀態，則自111年5月12日起算，黃進春之請求權顯未逾15年，即無時效消滅可言。而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第十條第③款固約定：「……乙方（即黃木貴）應於本約日起壹年內將土地過戶證件交甲方（即黃進春）辦理過戶登記完成……。」（見本院卷一第25頁），惟此乃就黃木貴將土地過戶證件交付黃進春之時限約定，非可反謂黃進春負有於契約簽訂日起1年內完成土地過戶登記之義務，並據此起算其移轉土地過戶請求權之時效，否則土地既未分割完成，縱黃木貴將土地過戶證件交付黃進春，亦無從辦理登記，況黃素玉等三人亦未舉證黃木貴確已將土地過戶證件交付黃進春辦理過戶，是黃素玉等三人抗辯應以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簽訂後1年起算請求權消滅時效，並無理由。又237地號土地及237-1地號土地雖於93年5月31日經系爭土地分割確定判決分割，然黃木貴所分得部分，於111年5月12日辦妥登記前，亦無從移轉予黃進春，則黃素玉等三人主張自93年5月31日起算黃進春之土地移轉過戶請求權消滅時效，亦非可採。
　㈦原告先位聲明依民法第348條第1項、第269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約款，請求黃進春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陳志焜，有無理由？若無理由，其備位聲明請求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無理由？
　　被告依系爭約款負有移轉如附表所示土地所有權之義務，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系爭約款既載明上開土地移轉過戶之對象為買主即原告或買主之子即陳志焜，則原告以先位聲明請求黃進春經黃素玉等三人移轉登記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後，再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於系爭約款指定之第三人陳志焜，應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之訴類推適用民法第242條規定，並依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系爭約款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黃素玉等三人將公同共有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黃進春後，黃進春再將如附表所示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指定之陳志焜，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按訴之預備合併，必先位之訴無理由，法院始應就備位之訴為裁判，如先位之訴有理由，法院即毋庸就備位之訴為裁判，而原告先位之訴既經本院認定其全部有理由，本院自毋庸再就備位之訴為裁判，附此敘明。
六、至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惟按命債務人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確定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成立者，視為自其確定或成立時，債務人已為意思表示，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法院判決確定之登記，由權利人或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之，土地登記規則第27條第4款亦有明定。而本件判決命被告移轉土地所有權登記，乃係命被告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依上開規定，於判決確定時，視為已為意思表示，原告即得單獨向地政機關申請辦理，自不得以宣告假執行之方式，使其意思表示之效力提前發生，故原告假執行之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
　　，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珮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俊霖
附表：
編號 土地地號 面積 權利範圍 一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地號 379平方公尺 1萬分之1261 二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地號 169平方公尺 1萬分之962 



